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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A. 拟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要性 
 
 经经及社会理事会， 

 回经其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34 号决议和以往的有关决议， 

 承经将包括阿片剂在内的麻醉药品用于医疗对减除痛楚和痛苦必不可少， 

 经经平衡阿片剂全球合法供应与供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的合法需求的必

要性是国际药物管制战略和政策的中心问题， 

 注意到同传统供应国开展药物管制方面国际合作的根本必要性，以确保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和经 1972 年议定书2修正的该公约各项规定的普遍

适用， 

 重申由于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传统供应国同公认的供应国一道努力的结

果，以往实现了阿片剂原料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注意到阿片剂原料储量仍然充足，可以满足预期需求，并且尽管 2005 年和

2006 年产量有所下降，仍应当避免储量过多， 

 经经根据麻醉药品的实际消费和使用情况，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并由

其确认有关阿片剂原料种植和生产规模的估计数的制度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

到目前供应过量的情况， 

 回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期间通过的《部长联合声

明》，3其中部长们和其他政府代表呼吁各国继续促进在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

片剂原料的合法供应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在防止阿片剂原料生产来源扩散

方面给予合作， 

 经经阿片剂原料和以其制成的阿片剂决不单纯是可服从于市场力量运作的

普通商品，因此，决定罂粟种植规模的不应是市场经济方面的考虑，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2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3 A/58/124，第二.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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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在医疗上使用阿片剂进行减轻痛楚治疗的重要

性， 

 注意到各国的麻醉药品合法需求量大不相同，而且，在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医疗用麻醉药品的使用仍处于极低水平， 

 1. 促经各国政府继续促进维持供医疗和科研之需阿片剂原料合法供应与

需求之间的平衡，同时支持传统和公认供应国，并开展合作防止阿片剂原料生

产源的扩散； 

 2. 促经所有生产国政府严格遵守《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4和经 1972
年议定书5修正的该公约的规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阿片剂原料非法生产或转

入非法渠道，同时鼓励改进种植罂粟和生产阿片剂原料的做法； 

 3. 促经消费国政府在阿片剂原料和以其制成的阿片剂实际消费和使用情

况的基础上现实地评估本国对阿片剂原料的合法需要量，并将这些需要量通报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确保有效供应，吁请阿片生产国政府按照 1961 年公约的

要求，在考虑到全球目前储量的情况下将罂粟的种植范围限制在报给麻管局后

得到其确认的估计数范围内，并吁请生产国在提供此类种植估计数时考虑到进

口国的实际需求量； 

 4. 经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5 年报告6中对某一非政府组织提出的

关于阿富汗罂粟种植合法化的主张所表达的关切，同时促请所有国家的政府强

烈反对这种提议并继续本着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对其规定的义务加强药物管

制工作； 

 5. 促经一切尚未种植用于合法生产阿片剂原料的罂粟的国家的政府，按

照经社理事会有关决议和麻管局在其 2006 年报告7中的呼吁，并本着集体负责

的精神，避免从事罂粟商业种植，以防止供应点扩散，并吁请各国政府颁布赋

权法规，以防止并禁止阿片剂原料生产点的扩散； 

 6. 经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监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决议执行情况方

面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下述方面： 

 (a) 促请有关国家的政府将阿片剂原料全球生产调整到与实际合法需要相

当的水平，并避免因使用所缉获和没收的毒品制成产品出口而造成阿片剂合法

供应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b) 请有关国家的政府确保其为医疗和科研目的而进口的阿片剂不是来源

于所缉获和没收的毒品；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5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6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第 208 段。 

 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1），第 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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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届会期间安排同阿片剂原料主要进口国和生产国的

非正式会议； 

 7. 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努力监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执行

情况，以确保《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得到

充分遵守； 

 8. 经秘书长将本决议转发各国政府供其考虑和实施。 
 
决议草案二 
 
改进会员国的吸毒问题数据收集工作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所提供信息的 
可比性 
 
 经经及社会理事会， 

 回经在《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8的序言中，1961 年公约的缔约方认为

打击滥用麻醉药品的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和普遍的行动，并强调这类行

动需要相同原则指导下并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国际合作， 

 又回经《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9 

 经回经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认识到全面而客观的毒品管制信息非常重

要， 

 经回经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吸毒和药物使用相关问题发生率、趋势和规律

数据收集准则，其目的是支持会员国根据有效、可靠和及时的数据开展具有国

际可比性的评价， 

 经回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了一个用于监测吸毒问题的工具

包，为会员国评价吸毒问题形势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办法， 

 考经到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0 年出版了《吸毒流行病学指南》，10目的是利

用过去二十年的技术发展，更新收集数据的方法， 

 经考经到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2006 年世界毒品报告》中

指出，一些国家缺乏提供可靠、全面和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所需的监测系

统，11并强调需要更多会员国提交对年度报告调查表和两年期报告调查表的答

复，从而确保对毒品问题所有方面的评价具有较高的全球代表性， 

__________________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9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10 WHO/MSD/MSB/00.3。 

 11 《2006 年世界毒品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10），第 1 卷，“分

析”，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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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经《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其中要求减少需求方案立足于在人

口之中就毒品使用和滥用及与毒品有关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所作的定期评

价，12 

 经回经《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13 

 1. 经经应会员国请求开展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有关政府

间组织的培训方案非常重要，以支持采取有效方法，并统一统计委员会已经审

议的用于毒品使用情况统计的指标，以便收集和分析有关吸毒问题的可比数

据； 

 2. 重申需要所有会员国利用年度报告调查表和两年期报告调查表等，向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可靠并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 

 3. 鼓励会员国为此利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吸毒流行病学指南》14和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的工具包； 

 4. 经鼓励会员国按照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3/1 和第 44/3 号决议向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信息，麻委会在前一项决议中注意到技术专家们在

2000 年 1 月于里斯本举行的会议上就毒品信息系统的原则、结构和指标达成的

共识。 
 
决议草案三 
 
对阿富汗禁毒措施和方案的支持 
 
 经经及社会理事会， 

 经经到罂粟种植和麻醉药品的生产与贩运对阿富汗的安全与发展以及对地

区和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 

 经切地注意到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题为《阿富汗：2006 年鸦

片概览》的报告，2006 年阿富汗罂粟非法种植量出乎意料地比 2005 年增加了

59%， 

 经经其中的增加 65%来自于阿富汗南方省份，在这些省份，叛乱加剧使得

本已脆弱的安全局势更形削弱，剩余的 35%来自于阿富汗其他地方， 

 经经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以便按照《阿富汗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彻

底根除该国境内的罂粟种植， 

 经切地注意到阿富汗境内非法毒品与恐怖活动之间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12 大会 S-20/3 号决议，附件，第 9 段。 

 13 大会第 54/132 号决议，附件。 

 14 WHO/MSD/MS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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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经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79 号决议，其中大会吁请国际社会为阿

富汗政府的禁毒目标，特别是为《禁毒执行计划》提供必要的支助， 

 经回经各会员国根据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规定以及依照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32 号决议为打击非法药物的生产和贩运所作出的承诺，理事

会在该决议中请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支助，以便使阿富汗政府得以实施《国家

药物管制战略》， 

 又回经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第二

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其中强调必须确保稳步减少罂粟的非法

种植和鸦片贩运15， 

 经经地注意到为协助阿富汗政府根除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贩运和滥用而

提供了双边和多边支助， 

 感经趣地注意到阿富汗政府“良好实绩举措”通过向商定的优先发展项目

提供财政支助而旨在对根除罂粟或保持本地区无罂粟取得持续进展的省份提供

支助， 

 经迎阿富汗政府为充分实施《国家药物管制战略》所作的努力， 

 经经有必要加强国际社会对打击阿富汗境内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贩运和

滥用的参与， 

 经经要确保根除罂粟种植就需要持续努力，正如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16中所承认的，采取行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是共同承

担的责任，必须在多边环境下解决这一问题， 

 注意到在政府许多级别腐败现象猖獗，并对阿富汗境内的毒品生产和毒品

贩运产生影响， 

 1. 吁经阿富汗政府加紧禁毒方案的工作并将对种植罂粟及生产和贩运麻

醉药品活动负有责任者或共同参与者绳之与法，以根除罂粟种植和麻醉药品贩

运； 

 2. 鼓励国际社会继续支助《阿富汗国家药物管制战略》的实施，特别是

通过向禁毒信托基金捐款，目的是使阿富汗政府能够切实为其禁毒方案提供资

金，包括替代发展生计举措和良好实绩举措； 

 3. 经迎国际社会对扩大阿富汗的发展和重建所作的承诺，这已经反映在

2006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 日举行的伦敦会议结束时通过的《阿富汗契约》17已

获核可上，并且在根据该契约设立的联合协调与监督理事会会议期间再次得到

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 

 15 A/61/208-S/2006/598, 附件。 

 16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17 S/2006/9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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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此吁经阿富汗政府及其发展伙伴实施《阿富汗契约》和阿富汗国家

发展战略，将禁毒作为一个贯穿全局的问题； 

 5. 经吁经阿富汗政府加紧根除各级政府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努力，包括起

诉犯罪人； 

 6. 注意到阿富汗政府反对在阿富汗合法种植罂粟，而这与国际麻醉品管

制局在其 2006 年报告中所表述的关注是一致的；18 

 7. 经迎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贩毒路线第二次

部长级会议所作的建议，即加强阿富汗与其邻国之间的合作和需要采取平衡兼

顾的做法，同时解决非法药物的供应和需求问题； 

 8. 吁经各会员国并请各国际组织加强其对处于打击来自阿富汗的毒品贩

运 前线的国家的支助，同时赞扬一些邻国采取的边境管制措施； 

 9. 经国际组织和会员国提供新的和更多的财政资源与技术援助，目的是

加强阿富汗与受影响 大的过境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和跨界管理； 

 10. 吁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同作为阿富汗政府禁毒工作伙伴

国的捐助国尤其是牵头伙伴国，努力确保向阿富汗提供的多边援助与其《国家

药物管制战略》所确定的优先任务完全一致； 

 11. 决定继续审议该事项。 
 
决议草案四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 
 
 经经及社会理事会， 

 回经大会 2004 年 12 月 23 日有关方案规划问题的第 59/275 号决议， 

 回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8/14 号决议，其中麻委会敦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继续与成员国协商拟订供麻委会审议的总体战略，并敦促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确保经会员国核准的战略以战略框架指导制定明确定义的目标、改

进后的参照标准和绩效指标，充分遵照大会关于按成果编制预算的各项相关决

议，从质量和数量上衡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作的功效， 

 考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19以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

十五届会议20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总体战略拟订进展情况的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18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1）。 

 1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８号》（E/2006/28），第九章。 

 20 同上，《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E/2006/30 和 Corr.1），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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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会员国为审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进

行了广泛的协商，包括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与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之

友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小组的框架内进行的广泛协商， 

 承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编拟该战略期间同联合国其他机构、

有关的民间实体以及在本办公室工作人员内部进行了广泛的协商， 

 1. 核准本决议附件中所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

间的战略； 

 2.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把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

纳入战略纲要并将战略纲要提交有关的政府间机构审议和批准； 

 3. 经经旨在执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战略的

所有行动，尤其是涉及相关民间社会实体的参与的行为，均应经与有关会员国

充分协商并根据其请求来进行； 

 4. 经执行主任编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和

2010-2011 两年期综合预算，尤其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

期间的战略为基础； 

 5. 促经会员国和其他合作伙伴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提供充

足的、稳定的和可预见的资金； 

 6. 建经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拨出充足的份额分配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以使其能够履行自己的任务授权； 

 7.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

会议续会提交一份报告，在其中确认为 2008-2009 年期间预测的中期战略活动

和执行该战略的估计费用； 

 8. 经经执行主任通过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实施进展情况； 

 9.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改进其评价机制和项目周期管

理。 
 
附件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 
 
A.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任务是打击犯

罪、毒品和恐怖主义，使世界更加安全，为人人享有安全和公正作出贡献。 

2. 本战略将这种设想变成了行动纲领。战略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现有授

权为基础，将这些授权与成果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修改这些授权。战略是与

办公室所有利益方广泛协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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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战略以五个假设为基础： 

 (a) 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是全球性挑战。按照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有

效应对这些挑战包括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采取对策； 

 (b) 联合国帮助制定这些国际对策；作为已通过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保管

人；促进国际合作；向全世界通报有关问题的发展情况；并根据请求帮助会员

国建设国内能力和将多边标准变成国内实践； 

 (c) 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既定任务中，一个重要部分是促进批准和

执行有关的打击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国际公约； 

 (d)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其授权范围内为这种多

边对策作出贡献，特别是提供： 

 ㈠ 与规范有关的服务：促进有效执行现有国际法律文书，将这些文书变

成全球规范，并酌情促进国际法律文书的谈判； 

 ㈡ 研究和分析； 

 ㈢ 技术援助：根据请求帮助会员国签署和批准有关国际法律文书，并促

进执行这些文书；根据请求向会员国提供立法援助并促进国家能力建设，

特别是多边标准和规范方面的能力建设； 

 (e) 这些服务必须符合并确实促进联合国为和平、安全和发展所作的各种

努力。 

4. 战略响应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许多不同利益方表达的下述需要： 

 (a) 需要更加稳定、可预测和充分的资金。目前，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 1.359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有 12%（1,610 万美元）属于联合国经常预算。

其余 88%来自会员国对两个不同的信托基金的自愿捐款。多数捐款已指定用

途。诚然，指定用途捐款的增加代表会员国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投下的信

任票，但是，这种局面导致资金状况不稳定和不可预测，使得即使提前一年制

订计划也很困难。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必须发展壮大，以响应对其服务的更

大需求。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资源应当与赋予它的授权和任务相

符； 

 (b)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授权范围广泛，因此，需要在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的既定授权范围内，并按照联合国财务细则和条例以及方案规划条例
和细则，使成果具有可执行性； 

 (c) 需要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项方案的授权范围内，确定规范、分
析和业务三项职能的适当组合。办公室必须履行所有三项职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具体的组合将因时间、地点和所处理的特定问题而不同。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是有关国际条约的保管人，并且机构内积累了大量专门知识，因此具有

比较优势，可以帮助各会员国将国际法律承诺变成业务标准和规范； 

 (d) 需要加强横向联合。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技术援助的工作应当

酌情并按照其既定任务，反映出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问题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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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需要平衡兼顾总部和外地的专门知识。应当增加在外地的专门知识和

存在，适当重视项目活动，特别是与其他联合国实体合作制订各种安排，同时

使总部人员配备水平保持 佳； 

 (f) 需要具体说明要实现的成果和为此所需的资源，有效执行方案并拿出
具体成果。两年期合并预算应当真正成为规划和使用有效执行方案所需人力和

财政资源的工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对交付成果负责，所有会员国都应

当能够了解资金用在何处。 

5.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战略响应了上述需要，它是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所有利益方的一项共同工作。拟订战略是共同工作，这一工作已经

完成，同时执行战略也是共同工作。争取所有利益方参与执行工作的手段是完

全符合大会有关决议和财务细则和条例的两年期合并预算。 

6. 战略将反映在战略框架和两年期合并预算中，为支持战略，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将制定一个执行计划作为内部管理工具，该计划将说明： 

 (a) 如何实现战略所规定的每项具体成果； 

 (b) 费用多少； 

 (c) 每项活动在何处实施（国家、区域、世界）； 

 (d) 由谁（工作单位）负责； 

 (e) 哪些项目对实现成果有帮助； 

 (f) 用哪些绩效指标衡量成绩。 

7. 根据本战略采取的行动促进保护 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并增强他们

的能力，并保证他们的生命、生计和尊严。21  
 
B. 目标和成果 
 
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把精力集中于三个主题：法治；政策和趋势分

析；预防、治疗和重返社会及替代发展。 
 

1. 法治 
 
9. 法治是人人享有安全和公正的基础。因此，它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

作的基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帮助拟订毒品和犯罪问题国际文书。它是毒

品和犯罪方面公约和议定书的秘书处和保管人。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22

中，会员国表示决心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为何人所为，在

何处发生，为何目的而为，并承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是提供预防恐怖主义

法律援助的主要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 

 21 本文件并不影响接受未经大会核准的观念。 

 22 大会第 60/288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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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要目经 
 
10. 关于法治这一主题，主要目标如下： 

 (a) 经会经国经求，通经促经经行有经国经法律文经，促经有效经经犯

罪、毒品和恐怖主经； 

 (b) 经会经国经求，通经使用和适用经合国经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经准和经

范，促经有效、公平和人道的刑事司法制度。 
 

(b) 成果经域 
 
11. 成果领域如下： 
 
成果经域 1.1. 批准和经行公经和经定经 

 1.1.1. 普遍批准各项国际药物管制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及其议定书、2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4和与恐怖主义有关

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1.1.2. 提高各国按照上述公约和议定书制定国内立法的能力 

 1.1.3. 提高各国刑事司法体系执行上述公约和议定书的条款的能力 

 1.1.4. 向与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有关的条约机关和理事机构提供优质

服务 
 
成果经域 1.2. 刑事司法事经国经合作 
 
 1.2.1. 加强打击犯罪、有组织犯罪、腐败、贩毒和恐怖主义方面国际合

作的能力 

 1.2.2. 加强会员国按照大会有关决议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制度以打击洗钱

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能力 

 1.2.3. 加强会员国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制度以打击与有组织犯罪、贩毒和

腐败有关的洗钱的能力 

 1.2.4. 按照有关公约和议定书，并酌情和根据请求在示范条约和协定的

帮助下，加强资产追回、司法协助、引渡方面国际合作和其他形

式国际合作的能力 

 1.2.5. 加强对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特别是国际合作条款方面的障碍和良好做法的认识 

__________________ 

 23 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至三，以及大会第 55/255 号决议，附件。 

 24 大会第 58/4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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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加强打击犯罪、有组织犯罪、腐败、贩毒、前体转移他用和恐怖

主义的执法合作能力 

 1.2.7. 在侦查、调查和起诉犯罪、有组织犯罪、腐败和贩毒时使用特殊

调查手段，加强有效应对能力 

 1.2.8. 加强保护证人的能力 
 
成果经域 1.3. 刑事司法体系：更加易利用、经经任和高效能 
 
 1.3.1. 加强会员国特别是冲突后国家或过渡阶段国家按照国际标准和规

范发展和保持易利用和负责任的国内刑事司法体系的能力 

 1.3.2. 加强应对新出现犯罪形式的能力 

 1.3.3. 加强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使用和适用有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标准和规范的能力 
 
成果经域 1.4. 经防恐怖主经 
 
 1.4.1. 提高对涉及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和有关联合国决议

的认识 

 1.4.2. 加强会员国处理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反映

在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中 

 1.4.3. 通过举办培训方案、讲习班和研讨会等方式加强会员国有关预防

恐怖主义问题的法律知识和专门知识 
 

2. 政策和经经分析 
 
12. 有效的政策必须以准确的信息为基础。政策和趋势分析对于衡量趋势、突

出问题、吸取教训和评价成效至关重要。科学和法医学结论为特定领域的准确

信息奠定基础，从而丰富政策和趋势分析的内容。 

13. 需要提高数据质量和各国收集数据的能力，以支持和加强国际社会针对犯

罪和非法药物采取的对策。同时更加需要进行反恐怖主义法律分析，以便提供

技术援助。 
 

(a) 主要目经 
 
14. 关于政策和趋势分析这一主题，主要目标如下： 

 加经经经经和跨部经经经的经经，以便就毒品和犯罪经经制经有效的政

策、采取有效的行经经策并经行有效的影响经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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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果经域 
 
15. 成果领域如下： 
 
成果经域 2.1. 威经和危经分析 

 2.1.1. 加强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对毒品和特定犯罪问题的趋势包括新出现

趋势的认识 

 2.1.2. 加强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制订战略对策以对付毒品和犯罪方面新出

现趋势的能力 
 
成果经域 2.2. 科学和法医学能力 

 2.2.1. 提高会员国的科学和法医学能力，以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 

 2.2.2. 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助下，在战略行动、政策和决策中更

多地利用科学信息和实验室数据 
 

3. 经防、治经和重返社会及替代经展 
 
16. 毒品、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影响个人的生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

碍。 

17. 对付吸毒和非法药物生产需要共同承担责任。预防、减少和根除非法药物

作物的种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需要所有会员国制订专门政策和

作出更大努力。在这方面，替代发展是统筹兼顾的药物管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目的是建立有利于执行该战略的环境，全面促进消除贫穷，从而为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25作出贡献。 
 

(a) 主要目经 
 
18. 关于预防、治疗和重返社会及替代发展这一主题，主要目标如下： 

 (a) 减少非法活经和非法得益的机会和经因，减少吸毒、艾滋病毒/艾滋病

（与注射吸毒、经禁经所和经运人口有经）、犯罪活经和经害行经，特经经注

经女和儿童，以及经播经些经域的信息和成功做法； 

 (b) 经展有效的经防行经，经心吸毒者和罪犯并使其重返社会，以及帮助

犯罪受害人； 

 (c) 按照可持经替代经展（酌情包括经防性替代经展）中共同承担经任的

原经，促经和加经国经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25 A/56/326，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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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果经域 
 
19. 成果领域如下： 
 
成果经域 3.1. 以社区经中心经展经防工作 

 3.1.1. 加强对预防犯罪国际标准和规范的理解和采用 

 3.1.2. 加强对平衡兼顾的减少需求和供应战略的理解和采用，以此作为

减少非法药物问题的手段 

 3.1.3. 创造处理青年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工具，特别是在边际化城市社区 

 3.1.4. 加强国家预防吸毒的能力 

 3.1.5. 提高有关当局、一般公众和易受害群体对贩运人口问题的认识 

 3.1.6. 促使有关当局和一般公众进一步认识到偷运移民是一种犯罪行为

并给移民带来严重危险 

 3.1.7. 提高会员国促进以社区为中心开展预防吸毒和犯罪方案的能力，

在这方面，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并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授权

范围内，扩大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积极参与这些方案的有关

民间社会实体的合作 
 
成果经域 3.2. 经防腐经 

 3.2.1. 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增强国家能力，有效制

订和执行预防性反腐败政策 

 3.2.2. 加强会员国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建立和加强有效的独立反

腐败机构的能力 

 3.2.3. 在国际级别提高对腐败及其有害影响的认识，并且更广泛地承认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3.2.4.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以及双边和多边组织

加强合作，增强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能力 

 3.2.5. 通过增强国家能力，使刑事司法体系在预防腐败方面更加廉正和

透明 
 
成果经域 3.3. 艾滋病毒/艾滋病经防和照料（与注射吸毒者、经禁经所和经运人

口有经） 

 3.3.1.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既定任务，增强会

员国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在注射吸毒者中间传播的能力 

 3.3.2. 增强会员国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在监禁场所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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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既定任务，与有关

会员国协商，增强有关民间社会实体在注射吸毒者中间和监禁场

所应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能力 
 
成果经域 3.4. 替代经展 

 3.4.1. 根据请求加强会员国结合自身总体发展情况，制订和执行可持续

替代发展方案（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的能力，目的是

预防、减少和根除罂粟、古柯树和大麻的非法种植 

 3.4.2. 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网络提高对替代（发展酌情包括

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的认识，并将其纳入活动主流 

 3.4.3. 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和私营部门的伙

伴关系，促进会员国在替代发展（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方

面开展协作行动的能力 
 
成果经域 3.5. 吸毒致经者治经和康经 

 3.5.1. 提高会员国为吸毒致瘾者提供治疗和支助服务的能力 

 3.5.2. 提高关于新型毒品吸食者的治疗和康复的知识，并增强会员国应

对吸食此类毒品现象的能力 

 3.5.3. 改善接受戒毒治疗人员的福利，为他们康复和重返社会创造更好

条件 

 3.5.4.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加强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的伙伴关系，增强

会员国提供治疗和康复的能力 
 
成果经域 3.6. 经经改革 

 3.6.1. 广泛适用囚犯待遇国际标准和规范 

 3.6.2. 增强适用专业人员管理/监狱业务国际标准的能力 

 3.6.3. 增强适用转化、恢复性司法和非拘禁制裁国际标准和规范的能力 

 3.6.4. 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既定授权，扩大与

有关民间社会实体的伙伴关系，增强会员国适用国际标准和规范

的能力 
 
成果经域 3.7. 少年司法 

 3.7.1. 加强会员国适用少年司法国际标准和规范的能力 

 3.7.2. 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的伙伴关系，增

强会员国适用少年司法国际标准和规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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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经域 3.8. 援助受害人 

 3.8.1. 广泛适用犯罪受害人待遇国际标准和规范 

 3.8.2. 加强会员国执行针对 弱势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的援助受害

人方案 

 3.8.3. 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的伙伴关系，增

强会员国提高对援助受害人领域现有标准和规范及其适用的认识

的能力 
 
C. 管理支助 
 
20. 按照大会有关决议和决定，包括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有关的决议和决定，以

及联合国细则和条例，本战略特别重视按预期成果进行管理、编制预算和实行

问责。下列管理支助倡议以各项大会决议为指导，特别是 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1 号决议、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决议和 2006 年 5 月 8 日第 60/257
号决议和第 60/260 号决议： 

 (a) 改进着重成果的管理： 

 ㈠ 完全按照战略目标调整资源； 

 ㈡ 使规划、方案编制和预算周期相互一致； 

 ㈢ 不断加强监测和评价框架，特别是项目周期管理； 

 ㈣ 提高利用从评价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能力； 

 (b) 实行有效和透明的财务管理： 

 ㈠ 在项目和组织层面实行有效和透明的财务管理，为提高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的总体效率作出贡献； 

 ㈡ 改进财务报告和分析，包括风险评估； 

 (c) 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㈠ 进一步发展透明、有效和公平的征聘/配置制度，支持着重成果的办

法； 

 ㈡ 在实现成果并表现出所要求的价值观和能力的基础上评价工作人员绩

效； 

 ㈢ 应当充分考虑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征聘工作人员； 

 (d) 扩大战略伙伴关系： 

 ㈠ 加深并拓宽伙伴关系，酌情包括与有关民间社会实体和私营部门的伙

伴关系，以便在行动上实现协同增效，形成乘数效应，推动 佳做法并实

现商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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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与发展伙伴协调，并通过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等倡议，扩大资源

基础，有效利用杠杆作用调动资源； 

 (e) 加强外地能力： 

 ㈠ 增强在外地的专门知识和存在，适当考虑项目活动，特别是与联合国

其他实体合作制订不同的安排，同时使总部人员配备水平保持 佳； 

 ㈡ 酌情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外地能力纳入联合国国别工作队； 

 ㈢ 在本战略的框架内并与有关会员国和其他发展伙伴协商，按照国家和

区域优先事项开展技术援助项目； 

 ㈣ 技术援助由国家主导； 

 ㈤ 根据对规划、方案编制和预算需要的考虑，就外地办事处的存在与有

关会员国协商； 

 (f) 采用创新信息和通信技术： 

 在方案、管理和报告活动中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g) 提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的公众知名度： 

 ㈠ 使一般公众和决策者、从业者和分析人员/研究人员等专业群体更容易

了解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成就； 

 ㈡ 有效利用传统和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提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

知名度； 

 (h) 报告： 

 报告本战略执行进度。 
 

B.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草案 
 
2. 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和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并核准委员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下列临时议程和文件。 
 
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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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临时议程和说明 

 经范经能部分 
 
 3. 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实现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专题辩论。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经必要） 

 4.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世界形势。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5.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用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6.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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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文件 

 麻醉药品管制局 2007 年报告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7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经必要） 
 
 经经经能部分 
 
 7.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文件 

 执行主任的报告 

 8.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

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文件 

 执行主任的报告 

 9. 行政和预算问题。 

 文件 

 执行主任的报告 

 10. 筹备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的部长级会议部分： 

  (a) 主题重点、形式和安排； 

  (b) 预期成果。 

* * * 

 11. 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其他事项。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经必要） 

 13.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报告。 
 
 
 
 
 



 

26  
 

E/2007/28/Rev.1 
E/CN.7/2007/16/Rev.1  

决定草案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26 
 

C.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3.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委员会通过的下列决议和决定： 
 
第 50/1 号决议 
 
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后续行动 
 
 麻醉经品委经会， 

 重申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27中所作的承诺，

其中会员国承认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行动是共同的集体责任，因此表示深信这

一问题必须在多边环境下加以解决， 

 经迎 2003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问题会议

结束时发表的《巴黎声明》28所产生的《巴黎公约》举措， 

 经切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题为《阿富汗 2006 年鸦片概

览》的报告，其中强调，种植麻醉药品作物、生产和贩运麻醉药品数量大幅增

长，危及国家安全与稳定，并产生了不利的区域和国际影响， 

 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题为“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国家药

物管制战略”的第 2006/32 号决议， 

 经迎阿富汗政府目前在禁止麻醉药品方面所作的努力， 

 经经阿富汗各邻国为旨在消除由阿富汗境内非法罂粟种植和来自阿富汗的

麻醉药品贩运所构成的威胁而开展的活动，以及在管制将前体偷运至阿富汗的

活动方面进行的合作； 

 表示支持会员国致力于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对付在阿富汗的罂粟非法种

植和非法阿片贸易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 

 经迎 2006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1 日在伦敦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成果，

其中将禁毒列为一个横跨多个领域的主题， 

__________________ 

 2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1。 

 27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28 见 S/2003/64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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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迎 2006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在多哈举行的边界管理和区域合作国际会

议作出的各项决定， 

 经一经经迎巴黎公约政策咨商小组通过的关于专家圆桌会议的决定， 

 回经其第 49/5 号决议，其中表示支持俄罗斯联邦关于为继续执行《巴黎公

约》举措而于 2006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问题部长级国

际会议的提议， 

 1. 经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关于执行《巴黎公约》举

措的报告；29 

 2. 经经迎为推进《巴黎公约》举措，俄罗斯联邦政府同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合作于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贩毒路线

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果，30并吁请各国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对付阿

富汗境内毒品非法生产和来自该国的毒品贩运给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并继续

在《巴黎公约》举措框架内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 

 3. 对推动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筹备和会议本身成功进行的国际团结与合作

精神表示经意； 

 4. 吁经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契约》框架内加紧致力于禁

毒；31 

 5. 促经各会员国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并请有关国际组织推动

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及会议建议的落

实； 

 6. 注意到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在《巴黎公约》框架内为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采取有效的后续行动； 

 7. 经迎国际社会随时愿意支持资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巴

黎公约》项目新阶段，该新阶段是解决对海洛因贩运路线沿线供需的关切的一

项举措； 

 8.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

届会议上报告为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第 50/2 号决议 
 
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的规定 
 
 麻醉经品委经会， 

__________________ 

 29 E/CN.7/2007/9。 

 30 A/61/208-S/2006/598，附件。 

 31 S/2006/90，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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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经《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32第四条，其中允许对国际旅客作出有关该

公约附表一以外各种精神药物的管制范围的特别规定， 

 回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3/11 号决议，其中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会员国的

参与下，研究必要的规定，促进和提高涉及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

旅行人员情形下的安全性，以便维持其在目的地国和（或）过境国接受的治疗

的连续性， 

 注意到根据其第 44/15 号决议编写的《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

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业已出版，33 

 回经其第 45/5 号决议，其中鼓励各国考虑执行《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

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经回经其关于对正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治疗的

旅行人员的规定的第 46/6 号决议， 

 考经到有必要使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了解各国不同

的要求和限制，同时承认必须确保安全地运送这些药物， 

 1. 促经《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34和经 1972 年议定书35修正的该公约

以及《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36的缔约国通过其各自的主管机构，向国际麻醉

品管制局报告其本国法域内目前适用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

人员的各种限制； 

 2. 经各会员国在其本国法域的麻醉药品与精神药物管制范围发生任何与

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有关的变化时立即通知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 

 3. 促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一致的形式公布上述信息，包括以电子方式

公布上述信息，从而确保传播此类信息并便利政府机构开展此项工作； 

 4. 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7 年报告中向会员国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 
 
 
 
 
 

__________________ 

 3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33 《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2003）（联合国出版

物）。 

 3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35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36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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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3 号决议 
 
应对氯胺酮滥用和转移所构成的威胁 
 
 麻醉经品委经会， 

 回经其关于促进有关未置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管制下药物滥用和贩运新动

向信息交流的第 48/1 号决议， 

 又回经其第 49/6 号决议，其中吁请各会员国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将氯胺酮

列入本国法律中受管制物质清单，并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

度，由本国政府机构加以执行， 

 经一经回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4 年37和 2005 年38报告，其中麻管局注意

到一些未列入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附表的物质尤其是氯胺酮的滥用现象蔓延，特

别是东亚和东南亚青年当中的滥用氯胺酮现象蔓延，以及该区域和包括大洋洲

和南美洲在内的其他区域的贩运氯胺酮问题， 

 经经到在许多国家，当得不到压缩氧时，氯胺酮就成为麻醉的唯一手段， 

 注意到氯胺酮被转移而非法用于混合剂或与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亚甲二

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称“摇头丸”）一起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害影响， 

 经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对氯胺酮进行认真审查， 

 经切氯胺酮的转移和滥用给青年和社会福利造成的威胁， 

 注意到许多区域的一些会员国将氯胺酮列入本国法律中受管制物质清单， 

 经注意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举行的有关禁毒执法的国际论坛上为讨论根

据《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39将氯胺酮列入受管制物质清单所作的努力，目的

是更好地管制和限制该物质的滥用和贩运， 

 1. 鼓励各会员国特别注意新出现的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滥用和转移氯

胺酮现象蔓延的问题，这一现象也影响到其他区域的国家； 

 2. 经鼓励各会员国考虑采取一套防范措施，由本国政府机构用来促进及

时发现氯胺酮的转移； 

 3.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使世界卫生组织药物致瘾问题专家委

员会了解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关切，并为此期待该专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更新对氯

胺酮的审查。 
 
 
 

__________________ 

 3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4 年发表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XI.3）。 

 38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5 年发表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6.XI.2）。 

 3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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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4 号决议 
 
提高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质量和绩效 
 
 麻醉经品委经会， 

 经经到药物分析实验室作为国家药物管制制度的一部分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以及实验室结果和数据对于刑事司法系统、执法和卫生机构以及决策者的

重要性， 

 注意到执法当局和药物分析实验室的其他客户需要的结果是可靠、有效、

基于标准程序的、与其他实验室得到的结果相一致、符合各司法、行政和法律

系统的证据标准、在规定时限内以有效能和有效率的方式获得并能实现资金效

益的结果， 

 经经到分析质量和实验室的此类的结果对司法系统、执法、预防和保健以

及国际协调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药物信息和数据交流与协调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经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促进和发展全世界的药物检测设

施和科学支持服务，以及在提高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质量和绩效方面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并经经到该办公室拥有实施实验室相关项目的专门知识，必须充

分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发挥上述作用， 

 重申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168 号决议第二部分和 1997 年 12 月 12
日第 52/92 号决议第二部分，大会在其中请原称作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向请求协助建立或加强国家毒品侦查实验室

的会员国提供援助， 

 承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际质量保证支持在提供继续监测全

世界实验室状况的方法、查明影响实验室业绩的各种因素和可以改进的领域，

包括如何提供 具针对性的支助，从而为技术援助项目和监测这些项目的效果

提供依据方面所具有的附加价值， 

 经经到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国际实验室和科学支助服务网络的成本效益，该

网络使得具有适当资源的国家能够向需要援助的国家转让专业技术和司法鉴定

知识，以促进平等，缩小会员国之间的差距， 

 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2 日第 2003/32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在

该决议中促请有关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商，提供资金和

其他支助，以便对同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所涉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培训，其中

特别侧重于药物检测实验室以及实验室质量保证等领域， 

 经切地注意到各会员国在其实验室和科学服务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有所扩

大， 

 1. 建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支助各实验室的分析工作，具

体方法包括提供受管制物质的参考样本，在预算外资源范围内确定 佳做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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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使用各项准则，编写包括相关研究的标准方法手册，提供培训机会以及促

进和推动信息、材料和数据的交流； 

 2.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将实验室和科学支持纳入药物管

制框架，并协助利用分析数据作为全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例如作为毒品新趋

势预警系统的信息来源； 

 3. 经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扩大其总体知识，并在预算外资源

范围内开展深入研究，以确定能力要求、培训需要和可以提供援助的其他领

域； 

 4. 又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合作，注重药物分析实验

室（包括司法鉴定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酌情为能力建设制订项目建议，为

支持戒毒及毒理学提供服务，重点放在本决议所建议和要求的优先事项上； 

 5. 鼓励会员国优先考虑发展可持续的实验室和科学服务，并建议国家实

验室参加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出的外部质量保证方案； 

 6. 经会员国保证并扩大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支助，包括资

助与改善国家实验室工作有关的活动，为质量管理提供支助并为在全世界确立

可持续的科学服务提供支助； 

 7. 吁经会员国和国际、区域及分区域机构通过提供专门知识作为建立实

验室和科学家合作网络的一种资源，促进本决议中规定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的工作，并探索确保在全世界更有效地交流专门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方

法。 
 
第 50/5 号决议 
 
查明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前体来源 
 
 麻醉经品委经会， 

 回经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40 

 重申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41会员国在该宣言中决定

将 2008 年定为各国除其他外取缔或大量减少前体转移的目标日期， 

 经经会员国为防止前体转移而开展的前体管制工作， 

 承经“聚合项目”和“棱晶项目”等国际前体管制行动在防止前体转移方

面的功效， 

 经经到前体管制的 终目标是阻止或大量减少为非法药物制造提供的前

体， 

__________________ 

 4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41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32  
 

E/2007/28/Rev.1 
E/CN.7/2007/16/Rev.1  

 经经根据《巴黎公约》42所采取的旨在解决醋酸酐非法供应等问题的举措， 

 经经到前体具有许多合法用途，在防止前体化学品转移时应避免对其合法

贸易造成不良影响， 

 经经经到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前体是用于合法用途，但总产量中有一小部

分被用于非法制造药物，因此需要集中努力查明前体的非法供应来源， 

 经切地注意到为非法药物制造供应的前体源源不断， 

 经经切地注意到在前体来源、转移方法和向非法药物主要制造区域转移前

体的贩运路线方面欠少充分的资料， 

 经经到非法药物主要制造区域需要加强努力，查明前体来源、转移方法和

所采用的贩运路线，以便集中精力解决问题领域， 

 1. 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会员国、相关国际机构和“聚合项目”等现有

举措合作，继续查明海洛因主要制造区域的醋酸酐主要供应来源、所使用的转

移方法和所采用的贩运路线； 

 2. 经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会员国、相关国际机构和“聚合项目”等现

有举措合作，继续查明可卡因主要制造区域的高锰酸钾主要供应来源、所使用

的转移方法和所采用的贩运路线； 

 3. 经一经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会员国、相关国际机构和“聚合项目”

等现有举措合作，继续查明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主要制造区域的麻黄素、伪麻

黄素和 1-苯基-2-丙酮主要供应来源、所使用的转移方法和所采用的贩运路线； 

 4. 促经会员国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上述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援

助。 
 
第 50/6 号决议 
 
促进在预防前体转用方面的合作 
 
 麻醉经品委经会， 

 回经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43其中各会员国将 2008
年定为各国根除或大大减少前体他用的指定日期， 

 又回经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大会 1998 年 6 月 10 日 S-20/4 号决议

B，其中大会认为，只有通过在共同原则和目标指导下采取全球协调行动和开展

国际合作，禁止前体他用的措施才能奏效， 

__________________ 

 42 来自于 2003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巴黎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毒路线问题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

《巴黎声明》（S/2003/641，附件）。 

 43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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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一经回经大会 S-20/4 号决议 B 指出，促进交流关于警事、海关和其他行

政调查、侦听、侦察和管制前体他用方面的经验， 

 经一经回经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6 年报告44中促请 1988 年《联合国禁

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45的所有缔约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

领土范围内监测受国际管制的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经经到各会员国在降低苯丙胺类兴奋剂供应方面面临的各种难题，但认识

到各会员国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存在着共同的特征，主要是非法苯丙胺类兴

奋剂生产有赖于合法生产所使用的前体化学品的供应， 

 又经经到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适用效力相同的国家前体管制办法，作为避

免转用点跨国境转移的一种手段， 

 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关于前体管制的资料汇编中强调，有必要对

国境内的合法前体化学品贸易实行有效的行政、立法和规范性管制措施和制

度，作为执行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的一种手段， 

 承经对国境内合法前体化学品贸易的管制将辅助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目前各

项目的工作，包括棱晶项目和聚合项目，这些项目分别监测国际上前体化学品

转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以及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况， 

 经可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和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管

制问题国际论坛的建立， 

 承经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和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管

制问题国际论坛的联合论坛能发挥作用，通过增进在规范、行政和立法管制措

施及做法方面的合作，努力改进亚洲对用于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的前体的管

制，  

 1. 鼓励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和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

体管制问题国际论坛的联合论坛跟进 2007 年 2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东京举行的论

坛会议所通过的工作方案，该方案附于本决议之后； 

 2. 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在相关政府间组织的框架内采用类似的区域合作机

制对用于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的前体进行管制。 
 

__________________ 

 4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1），第 649
段，建议 22。 

 4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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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工作范围 
 
宗旨 
 
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亚洲合作小组）将为亚洲区域防止前体转用

于合成毒品生产的工作做出贡献。 
 
目标 
 
亚洲合作小组实现其宗旨的途径是，推动针对地方前体转用威胁的国家规范、

行政和立法政策和做法采用 佳做法。 
 
工作范围 
 
在促进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亚洲合作小组将举办一次区域论坛，侧重于： 

1. 鼓励共同评价亚洲区域的前体威胁和正在形成的趋势； 

2. 分享关于防止地方转用前体化学品和设备的有效措施的信息； 

3. 力求针对已发现的新趋势和威胁制订对应战略； 

4. 为在亚洲区域建设应对威胁的能力而找到合作和支助的机会。 
 
地方前体管制问题亚洲合作小组和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管制问题国
际论坛： 
 
工作方案 
 
背景 
 
大多数前体化学品都有合法用途，并对社会有所惠益。但是，这些物质转用于

非法药物生产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严重威胁。 

一些化学品也可用作苯丙胺类兴奋剂药物的前体，而亚洲各国在这些化学品的

生产和贸易上位居世界前列。因而前体管制是亚洲各国执法和监管机关的一个

为重要的问题。 

苯丙胺类兴奋剂非法生产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犯罪集团善于寻找机会，而且

灵活性很强—在市场限制措施发生改变时，如实行打击转用的措施时，它们能

够迅速灵活地做出反应。因此，预防和应对前体从合法贸易转移到非法贸易需

要创新性的监管措施和执法对策。 

需要一种应对前体转用的区域性对策，这种对策应当既包含协调的实际应对措

施，又包含增进关于合法和非法前体化学品市场的集体知识库的办法。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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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转用点跨境转移，关键是在全区域适用效力相同的管制措施。 
 
优先领域 
 
为了应对非法前体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市场对亚洲造成的威胁，各成员国确定了

一些关键的优先领域，作为亚洲合作小组/用于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管制

问题国际论坛（前体管制国际论坛）的工作重点： 

 1. 法庭技经能力。为了确保有能力应对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所有国家

都应当力求确保具备必要的相关专门知识和有关设备。 

 2. 市经知经。必须通过下列途径提高对合法前体市场的了解： 

 (a) 更多地了解前体的合法用途； 

 (b) 监测前体的合法商业流动情况； 

 (c) 估计每个国家的合法市场对前体的需要量。 

 3. 工经管制。为打击转用活动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的一个重要主题必

须包含对合法前体贸易的有效规范和管制，同时认识到合法前体贸易对经济和

社会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4. 工经参与。若有可能，任何应对措施都应在合法工业的充分参与下进

行，并取得合法工业的配合。 

 5. 信息/情经交流。亚洲区域的各项应对措施和行动应当基于发达的情报

制作和信息共享网络所产生的集体知识库。 

 6. 经经。若有可能，亚洲区域各国应力求协调其管制前体化学品贸易的

各种办法。 

 7. 部经经参与。应当寻求就目前的前体威胁、新趋势和区域协调行动的

可能性开展部长级对话，以此作为针对亚洲区域前体转用问题而制订有效可行

的对策的工作的一部分。 

 8. 利用经有机制。亚洲区域各国在制定和实施应对措施时，应当在任何

可能的情况下对既有的涉及前体转用问题的各种安排、方案和资源加以利用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行动。 
 
未来的行动 
 
在重视这些优先领域的同时，亚洲合作小组和前体管制国际论坛拟开展下列活

动，作为为了对亚洲区域的前体转用问题实施有效和协调的对策而迈出的重要

的第一步： 

 1. 制订亚洲合作小组/前体管制国际论坛行动计划，其中将概要说明若干

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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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探索是否有可能建立关于亚洲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所用的前体、其来

源和犯罪手法的区域性情报中枢； 

 (b) 发现情报和信息空白，以便制订亚洲区域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情报收

集计划》； 

 (c) 认识到（日本资助的）信息共享系统是对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进

行法医分析并分享分析结果的有效手段，由此提供了关于亚洲苯丙胺类兴奋剂

生产所用前体、其源头和犯罪手法的区域性中央信息来源； 

 (d) 为每个自愿参与信息共享系统的国家做出安排，参与办法是提供所缉

获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样品和未经加工的前体产品的样品，以供进行法医分

析； 

 (e) 为在国境内外调查缉获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案件建立有效的机制，同时

注意控制下交付行动和循迹行动可能具有的优点； 

 (f) 增强本区域有效应对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的法庭技术能力； 

 (g) 研究开展“用于苯丙胺类兴奋剂生产的其他前体的基线研究”可能产

生的益处，该项研究可用于改进前体监测和管制措施。 

 2. 编写《区域情况报告》，内容是亚洲区域所面临的前体威胁和难题的

范围，以及各成员国现行的管制措施、立法和做法，包括已发现的任何空白或

弱点。 

 3. 新西兰、日本和荷兰将合作向各成员提供更多关于苄基哌嗪的贩运、

规范和使用情况的信息。 

 4. 找到适当的机会进行前体管制方面的部长级合作，包括讨论亚洲合作

小组和前体管制国际论坛的方向及其工作方案。 

 5. 支助作出一项决议提交麻醉药品委员会，强调亚洲合作小组/前体管制

国际论坛这一模式的成功和对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价值。 

澳大利亚政府司法部和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将在下次会议之前同其他有关成员

协商，协调这些活动的进展情况。 

澳大利亚和日本还将研究是否有可能在 2007 年下半年主办下次亚洲合作小组/前
体管制国际论坛会议，这次会议有可能和定于 10 月在塔斯马尼亚举行的澳大利

亚全国化学品转用问题大会一同举行。 
 
第 50/7 号决议 
 
加强受管制药物进出口批件的安全性 
 
 麻醉经品委经会， 

 牢经其曾多次提及需要确认进出口批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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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签署此类文件的官员并未得到其国家的合法授权，这

种情况造成人们对批件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经切地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处的工作量增加，并赞赏麻管局作为

这类问题上的指导者和中间机构所做的出色工作， 

 牢经许多会员国加入的《废除要求认证外国公文的公约》，46 

 1. 促经所有会员国特别注意各会员国就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涵盖的活动签

发的进出口批件方面的安全措施； 

 2. 经促经《废除要求认证外国公文的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对所有受管制

药物国际贸易批件全面适用该公约。 
 
第 50/8 号决议 
 
加强对海地解决毒品问题的国际支助 
 
 麻醉经品委经会， 

 重申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47中所作的承

诺，其中各会员国承认，采取行动解决世界性毒品问题是一项共同的集体责

任，并表示深信一定要在多边环境下予以解决， 

 注意到非法药物贩运对各国的制度稳定及其人民安全的影响，以及对公众

健康造成的影响， 

 经经到有若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尤其受到通过

其领土进行非法药物贩运活动的影响， 

 特经经心海地的危急局势，海地政府正在努力恢复正常制度并提高实现和

平与发展的可能性， 

 注意到由于海地的非法药物贩运和参与这类贩运的犯罪团伙的活动有所增

加，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建立必要的国家安全体制困难重重， 

 感经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及其成员国为同海地政府合作在该国恢复民主

并解决不安全问题而作的努力， 

 经感经各政府间区域性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所作的努力， 

 重申安全理事会 2007 年 2 月 15 日第 1743 (2007)号决议，其中安理会确认

海地境内的各种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并重申安全、法治和体制改革的可持续进

展、全国和解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 

 4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7 卷，第 7625 号。 

 47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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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7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

注意到国际贩运路线沿线国家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以及非法药物贩运带来的影

响，其中包括由于毒品从过境国领土过境而引起的有关犯罪和药物滥用问题， 

 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5/27 号决议中认为，许多过境国都是发展

中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国际援助来支持其致力于预防和制止非

法药物贩运及减少非法药物需求， 

 又回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提

供补充援助处理毒品和军火走私问题，并指出这些非法活动远非国家当局和该

特派团所能控制，对海地的长期稳定构成严重问题，48 

 1. 重申其承诺，即各会员国采取共同的协调办法，并按照分担责任的原

则，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所有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受该问题的负面后果影响

大的国家； 

 2. 吁经各会员国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有预算外资源的

情况下，加强旨在向海地政府提供技术支助和援助来支持其致力于打击非法药

物贩运及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举措和方案； 

 3.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50/9 号决议 
 
利用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支持禁毒执法情报收集和业务工作以及 
趋势分析 
 
 麻醉经品委经会， 

 深经经切猖獗的非法药物制造和贩运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活动恶化了

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方面的全球形势， 

 牢经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第 59/162 号决议，其中大会鼓励各会员国探讨

是否可能设立可操作的化学特征分析方案，并请各国尽可能支持此类方案， 

 回经大会 2005 年 12 月 16 日第 60/178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强调，数据收集

和分析以及对现行国家和国际政策的结果进行评估是进一步制订完善的循证药

物管制战略的必要手段，并鼓励会员国进一步发展监测和评价工具并使之体制

化，并利用现有信息在各级交换和交流信息， 

 又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4 日第 2001/14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

在其中建议各国政府协助制订药物特征鉴定和杂质特征分析方法，并协助编制

化学品追踪程序，用于鉴别制造趋势和非法药物制造所用的新化学品， 

__________________ 

 48 S/2006/1003，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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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一经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开展国际合作管制麻醉药品的 2001 年 7
月 24 日第 2001/15 号决议，其中经社理事会认识到管制麻醉药品是所有国家的

集体责任，为此，必须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回经麻委会在其关于开展科技合作管制吸毒和贩毒的第 1 (XXXIX)号决议

中认识到越来越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以查明非法药物的来源、贩运路线和分销

模式， 

 回经麻委会在其第 1 (XXXIX)号决议中还认识到实验室杂质分析提供了关

于毒品来源以及新辟和常规贩毒路线和分销模式的宝贵信息，从而构成协助执

法工作的一种手段， 

 回经麻委会第 47/5 号决议，其中麻委会认识到非法药物特征鉴定和分析对

于支持执法情报收集和业务工作以及打击非法药物的国际斗争具有价值， 

 注意到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为查明特别是贩毒分子与吸毒者的关

系、毒品来源、非法药物分销网络、贩毒路线、非法药物制造方法和所用前体

提供了宝贵信息，从而促进更广泛地了解非法药物制造和贩运活动， 

 承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实验室和科学科以及国际法医界所做的

工作， 

 经经到各国为建立数据库以改进有关非法药物贩运和前体化学品转用的信

息系统而作出的努力， 

 1. 确经需要推广利用从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中获取的实验室信

息，以便对非法药物制造和贩运趋势进行 新评估，并查明用于非法药物制造

的化学物质； 

 2. 重申需要根据其第 47/5 号决议发展、加强和在可能的情况下协调国际

禁毒执法界的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活动； 

 3. 鼓励各会员国利用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高效率查明毒品来

源、贩毒路线和非法药物分销模式，评估非法药物制造和贩运趋势，以及查明

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化学物质；  

 4. 吁经各会员国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促进彼此间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

征分析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以此支持国际合作框架内的协调行动，加强对非法

制造和贩运毒品的管制； 

 5.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可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

下，继续与有关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磋商，考虑到它们在该领域的特殊需

要，制定与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有关和有助于对非法制造和贩运毒品

趋势进行评估的技术援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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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10 号决议 
 
预防药物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其他物质的转移 
 
 麻醉经品委经会， 

 回经 1988 年《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49，尤其是第 12
条，该条规定了开展国际合作和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下称作“药物前

体”）非法制造中常用物质的原则和机制， 

 经意地注意到《1988 年公约》的缔约方有增无减并认识到管制药物前体对

挫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极为有效， 

 经重并切地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货运截获

次数和缉获量， 

 经切地注意到药物前体的转移和非法贩运手法不断变换，其中涉及毒品制

造方法的改变，使用了新的或不同的化学物质和新的贩毒路线， 

 注意到药物前体自愿标记可行性研究的益处， 

 尤其经切地注意到（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的转移所

构成的威胁继续存在，贩毒者以其为目标，目的是将其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丙

胺，  

 经经切地注意到转移属于 1-苯基-2-丙酮的前体的苯乙酸所构成的威胁加

大，苯乙酸是经常用于非法制造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的基本化学物质， 

 回经其有关加强对合成毒品制造中所用前体化学品的管制制度的第 49/3 号

决议，其中强调合成毒品，尤其是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称“摇头

丸”）、甲基苯丙胺和苯丙胺对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 

 经切地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指出世界所有各地区均出现了有关大

量（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的多起转移图谋以及涉及 1-苯
基-2-丙酮和苯乙酸的转移图谋增加， 

 回经大会 2004 年 12 月 20 日关于为加强化学品前体管制制度并防止其转移

和贩运而采取后续行动的第 59/162 号决议，其中大会建议会员国拟订或进一步

调整监管程序和作业管制程序，力阻将化学物质转用于非法药物制造，并重申

必须利用一切现有的法律手段或措施防止化学品从合法贸易转入非法药物制

造，并将此作为打击药物滥用和贩运及防止图谋从事加工非法药物者有机会获

取化学前体的综合战略的一个基本组织部分， 

 确经监管当局和执法当局应在监督（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

属植物和苯乙酸的国际贸易上提高警惕， 

__________________ 

 4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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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经由于药物前体和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其他物质特别是（作为植物材料

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的贩运遍及全球，因此要求出口国、进口国和过

境国的边防当局采取加强警戒的具体行动， 

 经切地注意到贩毒组织在非法药物制造方面可能转而使用非管制物质，其

中涉及使用衍生物和（或）替代化学品以取代管制物质，以便逃避管制， 

 注意到全球化贸易日益复杂和贸易流动更为迅捷，其中涉及到各种行业部

门，以及供应和需求链条沿线的营运人，其中包括参与某种交易的中间人，在

这种交易中，所涉物质未直接进入中间人所在领土（直运）， 

 回经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9(a)款，其中强调主管当局和各行业必须合作

查明可疑交易， 

 经回经大会 1998 年 6 月 10 日 S-20/4 B 号决议，其中大会强调替代化学品

的重要性并吁请会员国与化学工业合作实施自愿、行政或立法监督机制，以防

止从合法渠道的转移， 

 确经务必使出口国、进口国和过境国主管当局以及各相关行业部门及供应

和需求链条沿线相关营运人认识到这些非管制物质在非法药物制造中的用途及

其相关的转移模式，并开展合作以便能够根据模式的变化迅速采取对策并查明

可疑的交易， 

 经经这类综合性战略还要求采取力度不一的措施，即正式颁行立法措施，

其中应主要侧重于在药物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药物前体以及作为对法律要求

的补充的灵活自愿监督制度，其重点是非管制物质，特别是具有共同合法用

途、交易量很大而且易于替代的物质，目的是使监管当局和执法当局以及各行

业均能针对转移模式的变化迅速采取对策， 

 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3 年 7 月 27 日第 1993/40 号决议， 

 经回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4 日第 1996/29 号决议，在其中第一

节中，理事会除其他外吁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拟订一份非附表所列物质国际特

别监督有限清单，以及该决议中题为“行动建议”的第二节及该节中向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提出的请求，这些请求后来已通过与各会员国密切合作而得到履

行， 

 经切地注意到非管制物质，包括在非法药物加工点中查获的衍生物和替代

化学品视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除了进一步制订非附表所列物质国际特

别监督有限清单和行动建议外，还必须在国家一级订立自愿合作的文书， 

 确经将前体分析实验室作为国家药物管制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以及实验

室的结果和数据对刑事司法制度、执法和卫生当局以及对决策工作所具有的价

值， 

 回经 1988 年公约第 2 条，其中指出该公约的宗旨是推动各缔约国开展合

作，以便更为有效地解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中具有国际规模的各方

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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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前体分析实验室和国家有关主管当局必须开展国际合作，尤其是就

跨界发送供分析用的前体样品开展国际合作， 

 经经预防和打击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药物前体和其他物质的非法贩运要求

出口国、进口国和过境国之间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而密切合作， 

 回经其第 45/4 号决议，其中请各国政府订立协议和安排，保证有效利用控

制下交付的调查方法， 

 1. 吁经会员国认识到（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的转

移所构成的危险加大，贩运者将麻黄属植物作为目标，以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

丙胺和苯乙酸，苯乙酸是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非法制造中常用的 1-苯基-2-丙酮

这一基本化学物质的前体； 

 2. 吁经会员国在监督（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和苯

乙酸的贸易动向上提高警惕，为此对（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

植物和苯乙酸的所有货运使用发送出口前通知的方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以便使目的地国主管当局得以核实交

易是否用于合法用途并作出适当的反应，并请系目的地国的会员国对这些出口

前通知作出及时的反应； 

 3. 鼓励系出口国、进口国和过境国的会员国，尤其是通过其边防当局对

（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和苯乙酸的货运提高警惕； 

 4. 经会员国考虑建立收集有关（作为植物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

植物的资料的适当机制，并利用表 D50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有关（作为植物

材料或已加工形式的）麻黄属植物的合法贸易和非法贩运情况的资料； 

 5. 吁经会员国进一步推动主管当局和有关行业部门及供应和需求链条沿

线的营运人开展合作，包括同此种营运人中参与所涉物质并未直接进入中间人

所在领土的交易（直运）的中间人开展合作，以便尽可能地进一步发展自愿监

督制度，以作为本国法律和条例的一种补充，从而为针对药物前体转移手法的

变换而迅速采取对策提供必要的灵活性； 

 6. 经尚未实施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拟订的非附表所列物质国际特别监督

有限清单相关监督措施的国家在适当时并在可能情况下，通过与供应和需求链

条沿线有关行业部门和营运人开展自愿合作，在国家一级实施这类措施； 

 7. 经会员国在适当时交换国家相关非管制物质自愿监督清单，以便提高

对这些物质出口至这些国家时发生转移的风险的认识； 

 8. 吁经会员国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提供非管制物质贩运和转移模式的资

料，以便进一步制订国际特别监督有限清单； 

 9. 吁经尚未为营运人拟订国家准则和培训方案的会员国在适当时与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进一步拟订这类准则和培训

__________________ 

 50 题为“关于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的年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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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目的是便利并加强与有关行业部门之间的法定和自愿合作，使其认清自

己的责任，并为查明可疑交易和订单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 

 10. 鼓励会员国作出内部安排和制定适当的培训方案以确保有关当局之间

实施相关措施，目的是提高在预防药物前体转移上取得的成效； 

 11. 经鼓励会员国酌情并视可能审查本国的法规，以期为颁发此种进出口

许可证提供便利，从而便利与获得授权的药物和前体分析实验室交流前体样

品， 

 12. 经一经鼓励会员国在可能的限度内和现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扩展对

控制下交付作出授权的现行协议和安排的范围，以便对在非法制造药物过程中

误用非管制物质展开相关调查； 

 13. 经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尤其是与其棱晶项目

和聚合项目展开密切合作，目的是使这些国际举措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 50/11 号决议 
 
国际合作防止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 
 
 麻醉经品委经会， 

 经经到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

题，并认识到普通大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无医嘱指导下服用通过互联网购

买的这类药物，对全球健康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回经其在第 43/8 号决议中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合作措施，以便防止受管制药

物和前体化学品通过互联网被转用， 

 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6 年报告51中特别强调了通过互联网分销

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的问题， 

 经经到通过互联网采购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只要违反了国际条约或国内

法就属于非法活动， 

 回经通过执行《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52经 1972 年议定书53修正的

该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54和 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55的各项条文国家和国际上为控制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发生转用而

采取的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5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1。 

 5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53 同上，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54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55 同上，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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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2005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第二阶段会议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56 

 注意到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于 2006 年 11 月在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举行的第四十届常会通过了一项指南，题为“网上空间中的药物：了

解和调查受管制药物通过互联网转用和分销的情况”， 

 经经到上述指南概述了问题的范围、要素和会员国应对该问题的手段，包

括需要的适当法规， 

 1. 承经各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会员国在采取措施打击通过互联网非法分

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方面作出的努力； 

 2. 经各会员国在研究是否具备适当措施监管、侦查和起诉通过互联网非

法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的行为时，考虑到各国际和区域组织所作的努

力，如题为“网上空间中的药物：了解和调查受管制药物通过互联网转用和分

销的情况”的指南； 

 3. 鼓励各会员国尽可能定期并以标准格式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通报缉获

通过互联网订购和通过邮件交付的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的情况，以便充分评

估这个问题的相关趋势； 

 4. 鼓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开展工作，以便防止滥用互联网非法供

应、销售和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并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5. 邀经在侦查与毒品有关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具有经验的会员国酌情同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在该办公室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根据请

求向其他会员国提供必要的设备、培训和援助； 

 6. 决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7.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所有会员国转交本决议文

本。 
 
第 50/12 号决议 
 
为实现到 2009 年确定在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 
措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一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   
 
 麻醉经品委经会， 

 回经大会在其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57中吁请各国在制订国

家战略和方案时考虑到该届会议的成果，每两年一次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本

国为实现《政治宣言》中所列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所作的努力，并

请麻委会分析这些报告，以便加强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合作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 

 56 A/60/687。 

 57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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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经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特别是《政

治宣言》、《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58和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世界毒

品问题的各项措施共同构成了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药物管制活动的全面框

架；强调必须在努力实施这些活动方面保持一致， 

 回经其第 42/11 号决议，麻委会在该决议中请执行主任编写一份单独的两年

期报告，该报告还应涉及在实现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商定的目标和指标方面所遇

到的困难；并决定在 2003 年和 2008 年向大会提交关于在实现《政治宣言》所

列目标和指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经回经其第 49/1 号决议，麻委会在该决议中吁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同来自各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区域专家以及来自有关国际组织的药物管制领

域专家一道，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经经会员国就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定目标和指标的总体进展情况

和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客观、科学、平衡和透明的评价的重要意义， 

 经经在总体评价之后，会员国应当有一段时间根据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各

项基本原则进行反思，同时适当考虑到已经产生积极成果的措施和需要作出更

大努力的方面， 

 回经其第 49/2 号决议，麻委会在该决议中鼓励非政府组织结合关于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所定目标和指标的汇报工作，思考各自在解决毒品问题方面取

得的成就，并向本国政府机构报告进展情况， 

 承经需要对关于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方案

进行正确和全面的评价， 

 经经到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收集和分析各种资料，包括国家和区域专门机构

提供的资料，从而确保能够结合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定目标实现情况

的汇报工作，对为解决世界毒品问题而作出的全球努力进行按成果全面评价， 

 赞赏地注意到民间社会和区域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就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行动计划所涉的减少供应和需求各个方面提供额外资料供会员国审

议， 

 1.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

届会议提交根据麻委会第 42/11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该报告应综合通过以往各期

两年期报告调查表收集的资料，并提交麻委会第 49/1 号决议所要求的报告； 

 2. 决定在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在 2008 年召开部长级会议，以留出更多时间对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科学、平衡和透

明的总体评价； 

__________________ 

 58 大会 S-20/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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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决定其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专题辩论应当用于会员国结合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 后评价报告的介绍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9/1 和第 49/2
号决议所规定的有关补充资料，讨论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所定目标和指标

方面取得的进展； 

 4.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之

前，邀请有关政府间、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补充资料，为麻委会该届会议的审

议提供便利； 

 5. 决定 2009 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务会议提交关于实现大会第二十届

会议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59所定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进展的总体评价成

果，并建议经社理事会将这些成果转交大会； 

 6. 同意在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启动将于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举行

的高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第 50/13 号决议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纲要 
 
 麻醉经品委经会， 

 行使大会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85 C 号决议第十六节第 2 段所赋予的行

政和财务职能， 

 经经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纲要的报告60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的有关建议，61 

 1. 注意到预算纲要是对资源的初步估计； 

 2. 决定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概算应载有根据现行方法进行的费用重

计的准备金； 

 3. 同意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概算的下述初步指示性估计额： 

 

 

 

 
__________________ 

 59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60 E/CN.7/2005/12-E/CN.15/2007/15。 

 61 E/CN.7/2005/13-E/CN.15/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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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目 美元 

A. 方案  
 按主题分列  
 研究、分析和咨询 14 337 000  
 决策和条约遵守服务 5 798 000 
 技术援助和咨询 152 056 000  
 合计，A 172 191 000 

 按区域分列  
 非洲和中东 18 826 000 
 南亚、东亚和太平洋 23 457 000 
 西亚和中亚 43 341 000 
 中欧和东欧 9 695 0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9 412 000 
 全球 a 27 460 000 
 合计， A 172 191 000 

B. 基础设施  
 外地办事处 15 707 000 
 总部 21 306 000 
 各机构 3 119 000 
 合计， B 40 132 000 

 总计(A+B) 212 323 000 

a 包括总部的所有核心方案。 

 4. 经执行主任根据上述数字向其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提交 2008-2009 两年

期合并概算； 

 5. 经经执行主任特别根据题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的决议草案中所核准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战略，编写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及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以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6. 经在编制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时充分考虑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报告62第 4 段所载的各项建议； 

 7. 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考虑与编制由经常预算提供部分资金的

各方案中合并预算有关的问题，以促进与联合国经常方案预算中相应各款的比

较。 
 
 
 
 
 
 

__________________ 

 62 E/CN.7/2005/13-E/CN.15/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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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1 号决定 
 
将奥列巴文列入《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该公约的附表一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决定将奥列巴文
（3-O-demethylthebaine，或 6,7,8,14-tetradehydro-4,5-alpha-epoxy-6-methoxy-17-
methylmorphinan-3-ol）列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
的该公约的附表一。63 
 
第 50/2 号决定 
 
对屈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进行审查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一致决定： 

 (a) 不对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将屈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从 1971 年公约64附

表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进行投票； 

 (b) 请世界卫生组织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协商，在可获得补充材料时，酌

情对屈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进行审查，以供委员会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6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 

 64 同上，《条约汇编》，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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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体化学品管制所面临的新挑战主题辩论 
 
4. 在 3 月 13 日第 1275 次和第 1276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3“主
题辩论：前体化学品管制所面临的新挑战”。 

5. 麻委会主席宣布主题辩论开始。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开场发言，随
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秘书处的代表作了视听专题介绍。按照麻委会商定意见，
主题辩论分为两个次主题：次主题(a)，“交流信息，通报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
丙胺、苯丙胺、‘摇头丸’、其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转移和贩运新趋
势”；次主题(b)，“交流信息，通报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前体转移
和贩运新趋势”。这两个次主题的重点均为：“用作合成药物、其他麻醉药品
及精神药物的前体的物质”；“前体转移和贩运的新方式”；以及“应对措
施：国内与国际合作”。按照麻委会商定意见，讨论由七名专题小组成员主
持：Alan Santos（美利坚合众国）、Ebrahim Ahmed Kadwa（南非）、Suzanne 
Stauffer（欧盟委员会）、Mikhail Fonarev（俄罗斯联邦）、Héctor Bernal 
Contreras（哥伦比亚）)、Hamid Reza Rasekh（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Nicola 
Antonio Laurelli（意大利）。其中前四名成员作了关于次主题(a)的视听专题介
绍；后三名成员作了关于次主题(b)的视听专题介绍。 

6. 乌克兰、克罗地亚、智利、澳大利亚、泰国、大韩民国、比利时、德国、
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作了发言。 

7. 中国、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保加利亚的观察员也作了
发言。 

8. 发言的还有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 
 
审议情况 
 
次主题(a). 交流信息，通报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摇头丸”、其他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转移和贩运新趋势 
 
9. 专题小组成员和发言者在专题介绍和接下来的辩论中，重点讨论了前体转
移和贩运的当前趋势。一些人谈到新的转移方法和贩运路线的使用。另一些人
谈到使用替代化学品以及使用不受国际管制物质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包括
甲基苯丙胺、苯丙胺和“摇头丸”的情况。另外还有人讨论了新出现的“特制
前体”，即专门为逃避国际管制而制造的前体。提到海关干事可在查明前体非
法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主题辩论还涉及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在监测非法贸易和
防止前体化学品转移方面的作用，包括通过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网上出口前
通知系统）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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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题辩论还讨论了犯罪组织转移和贩运前体的最新趋势以及国家和国际举
措，例如为打击前体转移而加强执法能力和促进信息交流的举措，以及为前体
作标记方案。 

11. 有些发言者承认全球前体贩运的严重程度有所增加，特别是用于生产甲基
苯丙胺的麻黄素、伪麻黄素和麻黄属植物的贩运。与会者对通过使用合成药物
前体衍生物和替代化学品逃避法律要求的现象日益增多表示严重关切，如 N-乙
酰伪麻黄素乙酸、苯基乙酰基甲醇和苯乙酸乙酯，它们均不受国际药物管制条
约的管制。此外，随着贸易方式的多样化，还利用新的贩运路线转移前体化学
品，企图掩盖化学品的来源，掩盖非法交易化学品的事实。 

12. 有些发言者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和执法工作，包括加强边境管制和情报交
流，以查明秘密毒品加工点。发言者表示支持各种国际和区域联合举措，如
“聚合项目”、“棱晶项目”、2006 年“通道行动”、欧洲联盟风险信息表格
系统、欧洲前体联合组等。他们还强调了“棱晶项目”警报通知的重要性。 

13. 许多发言者提到需要通过主管部门的有效管制来防止转移合法贸易中的前
体。有些代表介绍了本国实施的新立法和前体管制国家举措，包括确立适当的
罪行及出口前通知和终端用户证书等措施。有几个发言者强调利用国际麻醉药
品管制局的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通过出口前通知监测前体交易的重要性和功
效。 

14. 有几位发言者强调了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主管部门与有
关合作伙伴如化学和制药工业、司法鉴定专家以及其他伙伴之间的合作和信息
交流。几位发言者强调了与这些合作伙伴一道开展认识和培训活动的重要性，
重点是对新趋势和应对趋势的认识和培训。化工行业最佳做法的通过被视为一
项积极进展。有些代表指出，在打击前体贩运领域开展了多种培训活动。还提
到提高司法部门的认识的重要性。 

15. 发言者强调必须采取新型和创造性缉毒措施，例如化学品特征分析和便于
辨别物质及其来源的标记方案（在前体货物中添加化学品标记）。指出采用给
前体作标记的办法可能意味着必须考虑复杂的技术和物流问题以及资源问题，
并意味着需要与行业协作和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还讨论了通过收集样品建立前
体独特特征分析数据库的问题。但有发言者指出，这一举措需要深入研究，因
为此事需要不断收集来自各种来源的所有前体样品，首先要对这些样品加以分
析，以确定它们是否具有个别和独特的特征，这项工作将是一项复杂而费钱的
工作。 

16. 保加利亚观察员指出，保加利亚不生产“摇头丸”，并且由于执法工作的
成功，苯丙胺非法制造活动已经根除。 
 
次主题(b). 交流信息，通报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前体转移和贩运新
趋势 
 
17. 围绕次主题(b)进行的主题辩论的重点是通常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和可卡因
的物质。据指出，除受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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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5管制的物质外，区域机制和一些国家还颁布了列入含有不受国际管制的物
质的替代化学品的管制清单。有发言者建议，应当考虑统一这些清单，以促进
关于不受国际管制的通用替代物质的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转移和走私活动不
仅明目张胆，而且花样繁多，包括公然的跨境走私、国际贸易中对货物的虚假
描述、盗窃以及不受国家或国际管制的替代化学品的制造和使用。将化学品用
于非法药物制造所产生的副作用往往不仅有害，而且具有生态破坏性。 

18. 需要提高药物管制部门和一线执法机构查明受国际管制前体化学品的能
力，并需要建立关于通用替代化学品使用趋势的知识库。 

19. 与会者认为对管制制度不完备国家进行的出口，以及未经许可的国内贸易
是有问题的。有效的前体管制是需要多个机构参与的工作，而强有力的边境管
理是国家战略的基石。执法合作在缉获前体化学品中的作用一再得到证明。建
议鼓励会员国制订和实施国家前体战略。 

20. 麻委会主席总结了主题辩论的下列要点： 

 (a) 国际前体管制正在取得明显成效，关于缉获前体、所阻止的转移图谋
以及国际贩运路线和作案手法变化的统计资料都表明了这一点； 

 (b) 出口前通知系统是对转移活动的有效威慑，所有国家都应采用这一系
统； 

 (c) 尽管有种种管制机制，非法制造海洛因、可卡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所
需前体仍在不断到达生产地点； 

 (d) 新挑战正在出现。管制措施在一个区域取得成效后，贩运者即转而使
用其他转移方法和贩运路线。转移合法药剂所受到的压力增大。转移和过境贩
运活动越来越多地利用非洲。麻黄属植物和富含黄樟脑的精油正在成为一个问
题。某些区域也正出现受管制化学品的非法制造； 

 (e) 所报告的为逃避国际和国内管制而制造的“特制前体”缉获情况特别
令人关切； 

 (f) 化学品特征分析应当成为调查涉及走私和非法货运案件的执法工作的
组成部分，并应当用来提高对前体趋势的认识； 

 (g) 需要审查国家立法，以应对利用新物质进行非法药物制造的挑战，同
时应制定针对这些前体化学品的国家监测方案； 

 (h) 合作和协调对采取有效行动打击转移和贩运至关重要，必须从国家一
级开始，进而扩大到国际和区域级别； 

 (i) 合作必须统合公共部门、公共当局和私营部门化工行业的行动。化工
行业通过最佳做法被视为一项积极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6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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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 
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21. 在 3 月 13 日和 14 日第 1276 至 1278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4，
其标题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实现大
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
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22. 为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第四次两年期
报告（E/CN.7/2007/2 和 Add.1-6）和执行主任关于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

充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

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的报告（E/CN.7/2007/7）。 

2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事务司司长

介绍了该议程项目。德国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作了

发言。以下国家的代表也作了发言：乌克兰（代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

多瓦和乌克兰）、日本、以色列、加拿大、大韩民国、古巴、俄罗斯联邦、克

罗地亚、秘鲁、缅甸、匈牙利、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墨西

哥、美国和黎巴嫩。以下国家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南非、阿塞拜疆、西班

牙、厄瓜多尔、巴基斯坦、葡萄牙和亚美尼亚。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以及国际反贩毒和反吸毒协会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24. 代表们表示感谢执行主任，认为世界毒品问题第四次两年期报告（E/CN.7/ 
2007/2 和 Add.1-6）有很高的质量。这份内容全面的文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向

会员国介绍了会员国在实现 1998 年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并使会员国得以就实现这些目标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 

25. 执行主任的报告指出，会员国在实现大会特别会议为 2008 年确定的目标方

面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国际药物管制工作从总体上看是有进步和有成就的。 

26. 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是所有国家共同分担的一项责任，代表们重申对采用统

筹兼顾做法实现特别会议的目标的承诺。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和有关的联合国公约提供了所有药物管制活动的

国际法律框架。 

27. 有些代表关切地指出，第四次两年期报告调查表的答复率不高影响了分析

的准确性。考虑到拟于 2008 年举行的对实现特别会议所定目标方面进展情况进

行十年期审查的重要性，会议鼓励会员国履行《政治宣言》中表示的承诺，并

在 2007 年对第五次两年期报告调查表作出及时全面的答复。会议强调改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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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促使对执行特别会议所通过行动计划和措施的全球努力加深认识并进行

更彻底评估，而且有助于拟订今后的目标。 

2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执行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9/1 号决议所做的工作得

到了肯定。为支持通过收集和使用相关补充的毒品数据和技能而对特别会议目

标实现情况进行 终评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07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举

行了首次专家协商，一些代表对此表示欢迎。会议承认该信息可能会对分析工

作产生积极的影响，确保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审查。会议认为使用美洲药物滥用

管制委员会（美洲药管会）、欧洲药物及药物依赖监测中心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等各区域性机构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区域项目提供的补充数据尤为有

益。据指出，在审查实现特别会议所定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期间，会员国应当

把监测和评价工作中所吸取的经验用于支持基于证据的有效政策。会议还注意

到，可以将会员国建立的有关工作程序和承诺的现行报告机制及今后的分析加

以推广，用来评估既有措施的影响与效力。 

29. 还有一些代表强调了吸纳相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会议审查进程的重要

性。加拿大代表在代表维也纳非政府组织麻醉药品委员会发言时，向会议简要

介绍了在麻醉药品委员会本届会议间隙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举行的非政府组织

论坛的工作成果以及非政府组织界关于协助评估特别会议所定目标实现情况的

计划。 

30. 一些发言者介绍了迄今本国政府在实现特别会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情

况。有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或修订了国家药物管制战略或行动计划，倡导使用平

衡兼顾的多学科做法，或在执行这些战略或计划方面取得了进展。他们还报告

了在特别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和措施所涉其他各领域取得的成就。 

31. 会议尤其认识到减少需求工作有所改进，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在拟订以青年

和危险群体为重点的减少需求综合战略方面取得了进展。必须不断探讨和交流

在吸毒者治疗与康复方面的 佳做法。有些发言者强调指出，一些区域出现了

对某些药物的滥用增加这一令人不安的情况。会议认为平衡兼顾治疗和康复与

执法工作是特别会议提出的战略中 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一些发言者承认，在

减少需求方面取得进展是通往成功之路。治疗方法是奏效的，而且具有成本效

益。按成本效益比，投资于减少需求方案从长远来看将减少与犯罪和健康问题

相关的费用。 

32. 关于减少供应，一些代表强调必须改进和加强打击非法药物贩运方面的国

际合作。做好边防管制工作并同时在邻国之间和区域之间开展跨国界合作对药

物管制工作取得成效至关重要。会议高度赞赏一些范围较广的区域举措，如设

立中亚区域情报和协调中心，根据 2003 年 5 月在巴黎举行的中亚至欧洲贩毒路

线会议发表的《巴黎声明》而开展的《巴黎公约》举措，以及召开麻醉药品委

员会附属机构（近东和中东非法药物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和各国禁毒执

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会议的区域性会议。代表们重申了对这些举措的承诺和支

持。这类活动有助于拟订打击非法药物和前体贩运的共同战略。一名发言者通

报了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

级会议的成果以及执行成果的后续行动。会员国交流禁毒执法信息和共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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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专业技能和 佳做法十分重要，应该坚持下去。一些代表报告了利用情报

收集和控制下交付技术捣毁本国贩毒网络的情况，强调必须进一步改进这类行

动并扩大其范围。 

33. 一些代表报告了本国按照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修订建议和相关联

合国公约等反洗钱领域的国际要求和标准拟订或通过新的反洗钱法律的情况，

这些法律使得能够更有效地查明、追踪及 终缉获和没收犯罪所得。有些发言

者强调了金融情报机构在分析可疑金融交易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并报告了本

国设立金融情报机构的情况或这类机构的工作情况。会议提请注意贩毒的非法

所得被用于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会议强调了在这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 

34. 一些代表提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本国毒品形势的重大影响。据指出在遭受

贫困、缺乏安全和经济停滞的国家，这些问题尤为尖锐。因此，会议促请会员

国将打击毒品和犯罪的措施列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转型期国家

有可能成为国际贩毒的重点市场。会议还强调必须增加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用于在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合作活动的财政资源。 

35. 一些发言者报告了近些年来本国政府根除非法作物的情况。有些代表称，

非法药物作物的种植通常与贫困及社会和经济排斥有关，是影响经济发展、法

治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障碍。代表们强调应当利用各种相互增强的战略和社会经

济干预措施，为摆脱对种植非法作物的需要提供出路。会议还强调必须平衡兼

顾替代措施、执法工作和根除非法作物这三方面工作。厄瓜多尔观察员向委员

会通报说，本国深受贩毒之害，因此，已针对北部边界地区制订一项战略，防

止该地区高度脆弱人口从事非法药物经济。他还指出，哥伦比亚当局为根除非

法非法古柯树种植而在与厄瓜多尔接壤地区对非法药物进行喷洒，这种做法对

边界地区居民的健康以及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厄瓜多尔政府已

多次呼吁哥伦比亚当局停止空中喷洒的做法，而是手工根除非法作物。另一位

发言者指出，美洲国家组织 近的一次研究表明空中喷洒未对人的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 

36. 许多代表提请特别注意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情况。在减少供应和需

求尤其是青年中间的需求方面，必须作出更多的努力。 

37. 据指出，防止可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海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化

学品发生转移至关重要。 

38. 关于司法合作，一些代表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有效打击贩毒活

动，并认识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该领域作出的努力。在论及该问题时多

数代表表示需要建立互信，齐心协力打击这一全球性祸害。一些代表提及本国

政府使用的各种手段，例如签署新的双边和多边引渡和司法协助协议，使用控

制下交付手段，以及举办联合培训班和开展联合侦察。少数代表还提出必须向

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会议承认所有各领域都在取得进展，不过指出还可

加快进展的步伐。发言者吁请会员国加强努力与投入，力争实现特别会议确定

的目标。会议尤其强调必须在区域和国际各级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且有必要确

保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拥有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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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与会者期待即将举行的对特别会议的审查，以便加深对毒品现象的理解，

使今后的干预措施更有针对性并且更有成效。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40.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为实现到 2009
年确定在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这一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14/Rev.1），其提

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厄瓜多尔、德国

（代表欧洲联盟）、日本、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

挪威、巴拿马、秘鲁、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瑞士、泰国和土耳其。（案文

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2 号决议）。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处代表宣

读了一份财务说明，其文本载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二。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

案之前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即麻委会认识到该决议第 2 段所述召开一次所有会

员国都可以参加的高级别会议须服从相关议事规则和大会有关所涉经费问题的

各项决议。古巴代表指出，本国政府接受决议第 6 段所述的筹备工作不应视为

就这项工作可能涉及的经费问题作出事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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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减少毒品需求 
 
41. 在 3 月 14 日和 15 日第 1278 和 1279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5，
其内容如下：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世界形势。” 

42. 为审议该议程项目，麻委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7/3）和执行主任关于扩大社区向药物滥用情况下的艾滋病毒/艾滋

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感染者提供信息、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并加

强监测、评价和报告制度的报告（E/CN.7/2007/11）。 

4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业务司主管作了开场发言。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分析

了 1998 年以后的药物滥用世界形势与趋势，总结了在减少毒品需求两年期报告

调查表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结论，并报告了向药物滥用情况下艾滋病毒/艾滋病患

者提供服务的情况。德国（代表欧洲联盟）、秘鲁（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乌克兰、尼日利亚、土耳其、挪威、大韩民

国、哥伦比亚、印度、联合王国、巴西、美国、纳米比亚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

作了发言。斯洛文尼亚、丹麦和荷兰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欧洲麻醉品和麻醉

品致瘾监测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44. 会议赞赏秘书处提供的报告和信息。会议重申了减少毒品需求对拟订各国

解决毒品问题的对策的重要性。发言者强调必须平衡兼顾执法措施与减少毒品

需求措施，并且在对待药物滥用问题上必须采取以公共健康为重点的做法。有

些代表介绍了本国在《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大会 S-20/3 号决议，附

件）及其《行动计划》（大会第 54/第 132 号决议，附件）通过以后开展的减少

毒品需求活动。一些发言者强调，对于药物滥用问题，除了各国采取对策外，

还必须共同分担责任。 

45. 有些代表重申了改进可靠和可比较药物滥用数据的提供情况的重要性以及

优质数据在协助拟订有实证依据的减少需求对策方面发挥的基本作用。一名代

表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药物滥用全球评估方案开发的新的多层面分析工具

表示赞赏，该工具为介绍复杂的和多层面的药物滥用情况奠定了基础。一名代

表指出，秘书处提供的有关药物滥用趋势的信息确认了通过欧洲各个区域监测

机制收集的信息。有与会者提及欧洲麻醉品和麻醉品致瘾监测中心与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开展的合作，其中包括 近共同推出的数据收集工具箱，该工具

箱提供了采用共同报告标准建立治疗和报告系统的技术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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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一些代表强调了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开展基本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指

出必须在国际经验和 佳做法的基础上拟订方案并开展活动。发言者除其他外

提及必须以学校为基地开展预防方案，开展宣传运动以提高公众对使用精神活

性物质的风险及相关后果的认识，并吸纳媒体、娱乐界和对年轻人的态度和行

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行业参与这项工作。有些发言者提及有必要拟订新的预

防措施，以应对药物滥用趋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发言者认识到贫困、社会排斥

和前途无望发挥了消极作用，提高了人们吸毒的可能性。 

47. 有些代表要求更多地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增加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并

且必须更好地满足吸毒成瘾的年轻人等特定目标群体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与滥

用大麻等特定药物相关的需求，同时保持和扩大治疗服务的供应，以帮助长期

的药物滥用者，在许多情况下为类阿片滥用者。有些代表介绍了本国治疗服务

的规模和特点，并表示赞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戒毒治疗和康复资源中

心网所做的工作。麻委会获悉，在麻委会届会间隙，各国卫生部代表举行了一

次非正式会议，交流了吸毒者和药物依赖者治疗经验。 

48. 有些发言者要求加强针对因药物依赖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对策，欢

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这项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并称赞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协助于 2007 年 3 月 6 日至 7 日在维也纳举行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毒/艾滋病预

防和护理工作协商会议。会议建议举行由执法、司法和刑罚部门人员参加的后

续会议。一些代表对于因药物滥用而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如

丙型肝炎的形势表示震惊，强调必须按照减少毒品需求的综合战略减少药物滥

用给健康和社会造成的不利后果，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血液传染性疾

病。有些代表列举实例介绍了以药物滥用者为目标的方案以及与艾滋病毒/艾滋

病预防和护理工作有关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药物滥用相关风险的信息、无菌

注射设备、替代疗法、治疗和康复、自愿咨询和检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其

他服务。 

49. 有些发言者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

划署（艾滋病规划署）共同赞助组织所做的工作，尤其是支持其在注射吸毒者

中间和监狱场所与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和护理工作有关的预防药物滥用方面发

挥的作用，以及其对涉及人口贩运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对策的协调。一名发

言者就此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结合预防吸毒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时

应当侧重于预防，办公室在这方面具有专长和比较优势。有些代表提及逐步扩

大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护理普及范围的承诺。一名代表就此指出，必须探讨

为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的疼痛而向其提供阿片止痛剂的方法。 

50. 一名代表提及在如何为滥用大麻的年轻人提供治疗方面开展的创新性研

究。该代表指出滥用大麻是该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请正在进行这类研究的

国家与大麻作为滥用 广泛的非法药物的非洲国家交流研究结果，向来自该区

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与研究项目的机会，并且如果该研究顺利完成的话，协助

在非洲开展类似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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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51.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1 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一份决议修订草案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其标题是：“改进会员国的吸毒问题数据收集工作以

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所提供信息的可比性”（E/CN.7/2007/L.16/Rev.1），提案

国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科特迪

瓦、克罗地亚、埃及、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危地马拉、黎巴嫩、摩洛哥、

尼日利亚、秘鲁、塞尔维亚、瑞士、乌克兰、美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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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52. 在 3 月 15 日第 1279 和 1280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6，其内容

如下：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用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 

53. 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以供其对项目 6 进行审议： 

 (a) 秘书处关于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的报告（E/CN.7/2007/4）； 

 (b)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的报告（E/CN.7/ 
2007/5）； 

 (c)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

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的报告（E/CN.7/2007/8）； 

 (d) 执行主任关于《巴黎公约》举措的实施情况的报告(E/CN.7/2007/9)。 

54. 秘书处一位代表就目前非法药物贩运的世界趋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的工

作情况作了视听专题介绍。德国（代表欧洲联盟）、秘鲁（代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组）、尼日利亚、土耳其、日本、克罗地亚、挪威、哥伦比亚、巴

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代表作了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

列支敦士登、葡萄牙、菲律宾、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海地、委内瑞拉玻利瓦

尔共和国、约旦和多哥的观察员。 
 

A. 审议情况  
 
55. 代表们感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编写非法作物监测报告和罂粟、古柯

树和摩洛哥大麻种植情况调查报告，以及非法药物贩运的全球和区域性趋势报

告而做的工作。与会者指出，上述所有努力不仅大大充实了有关上述专题的国

际知识库，而且还是宝贵的工具，可帮助各会员国了解非法药物贩运在全球范

围的重要性和相互联系。 

56. 代表们谈到了非法药物贩运目前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 并表示有必要增

进国际和区域协调，特别是在下述各领域：即执法合作、各国家和机构实行联



 

60  
 

E/2007/28/Rev.1 
E/CN.7/2007/16/Rev.1  

合举措和战略以打击毒品制造和贩运，以及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办法管制前体

化学品。 

57. 对于阿富汗受非法罂粟种植影响的地域总面积急剧上升的问题，与会者普

遍表示关切。发言者认识到，阿富汗非法阿片剂生产已经成为全世界非法生产

的阿片剂的主要来源，没有一个会员国能够避免其造成的威胁。与会者指出，

因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在政治、资金和实际行动上支助阿富汗政府实施其国家

药物管制战略。与会者还指出，在替代发展方面目标明确的努力应当融入范围

更广的经济重建工作中。一些发言者强调，阿富汗境内麻醉药品生产与恐怖主

义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58. 毒品贩运所产生的收入在薄弱的经济体中造成了力量对等的结构，进一步

加剧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状况。打击麻醉药品的非法生产的行动只有辅以在受影

响的国家处理腐败和加强法治的措施，才能消除贩运活动。一些代表以自身的

经验证明了非法药物贩运、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绑架和敲诈勒索之间的联

系。他们承认，完全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解决，同时承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在这一努力中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59. 发言者赞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起了《巴黎公约》举措第二阶段的活

动，第二阶段的目的是促进捐助者和受阿富汗阿片剂过境和贩运直接影响的会

员国更好地评估，加强认识和协调，该阶段正在采取平衡兼顾做法，同时处理

减少供应和需求的问题。由于非洲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海洛因货物转运地，

发言者建议今后在《巴黎公约》举措框架内的工作侧重于该区域应对上述威胁

时的需要。与会者关切地注意到新出现的经由非洲贩运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现

象。促使过境贩运活动增加的原因既有非洲特有的很多因素，也有欧洲及其他

区域对非法药物的需求量增加的问题。在北非，当局发现，已有的毒品贩运网

络已将活动重点从贩运当地生产的大麻脂转为贩运从非洲其他地方运入的可卡

因。 

60. 代表们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助的几个正在运作的合作机制表示赞

赏，其中有麻委会各附属机构，即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和近东和中东

麻醉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它们不仅促进了各国禁毒执法机构之

间的信息和经验交流，而且为制订一致的办法打击毒品贩运和有关的跨国境犯

罪提供了便利。代表们指出，上述区域性论坛不仅大大有助于建立信任，也为

实际业务合作奠定了基础。麻委会注意到厄瓜多尔政府主动提出于 2007 年 10
月主办第十七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 

61. 发言者指出，一些国家虽然在禁毒执法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仍因毒

品贩运而付出了很高的人力代价，特别是哥伦比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另有

发言者强调，有必要向过境国和特别受到非法药物作物种植影响的国家提供充

足的国际合作。 

62. 代表们对苯丙胺类兴奋剂和用于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化学品的制造

和贩运形势表示严重关切。发言者提请注意氯胺酮的贩运正在出现，并且其滥

用有所增加，尽管有些国家已经对该物质实行了国家管制。有发言者表示赞成

在可能情况下将氯胺酮列入国际受管制物质清单。发言者认为，鉴于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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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的当前发展状况，主管部门应做好准备，并且能够迅速交流关于发展

趋势的信息。据指出，必须尽快对这些新合成物质实行管制。代表们举了本国

主管部门在摧毁秘密加工点和查明参与这些加工点运作的跨国集团方面的成功

事例。 

63. 有些发言者提请注意在防止吸毒方面采取的国家新举措，并重点介绍了目

前针对非法药物需求和供应所采取的综合而平衡的跨学科方法。还有发言者谈

到正在做出一些修改，以便国家立法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和条例相一致。 

64. 代表们指出，面对贩运者作案方法和策略不断变化，主管部门需要以同样

的灵活性来应对这一挑战，实行诸如定期审查陆海空边境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

等步骤，同时实施管制程序，并对边境官员进行定期培训。一些发言者对使用

控制下交付技术表示赞同。他们报告了本国在利用控制下交付查明毒品贩运集

团的主要数字并摧毁其非法营业点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由于需要做出迅速反应

才能有效摧毁这些营业点，因此鼓励会员国审查本国立法，确保本国主管部门

有权处理这类营业点，并能获得适当的培训。 

65. 有几名发言者简要介绍了本国政府为打击洗钱而采取的步骤，并且指出，

没有这些工作，全球减少非法药物供应的努力将不会取得成效。此外还强调了

毒品贩运、洗钱和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发言者指出，在

打击毒品贩运活动时，还应考虑到诸如偷运武器和人员等其他犯罪活动。 

66. 有些发言者承认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替代发展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一些发言者认为，替代发展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是处理麻醉药品的全面战略的

一个重要部分，该战略应当涉及根除非法作物、执法、法治和减少需求等方

面。为了打击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应当考虑到基本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通过

一系列顺序适当的替代发展和根除努力，解决贫困、负债和边缘化的恶性循

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动员支助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并在替代发展中

起着推动作用，包括确保替代发展方案与药物管制目标直接相关。 

67. 有些发言者在提到替代发展和预防性替代发展政策和方案时指出，他们缺

乏对非法作物种植的根本原因如贫穷和不安全发挥持续影响所需的必要资源。

一名发言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明确地将替代发展援助与受非法药

物作物种植影响的地区联系起来。 

68. 有些发言者提请注意本国的非法大麻植物种植，认为麻委会应当支持扩大

替代发展方案，以处理此类种植问题。在替代发展方面拥有积极经验的国家可

协助其他国家制订和实施此类方案，以便降低大麻种植水平。 

69. 一名发言者认为，需要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替代发展领域的能

力，以加强其向会员国以及其外地办事处提供政策拟订和项目设计、实施、评

价和监测方面技术援助的能力。 

70. 阿富汗观察员强调指出，应加强捐助国、国际组织和阿富汗政府在替代生

计发展援助方面的协调。他还反对某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将阿富汗罂粟种植

合法化以便生产吗啡等药品的建议。其他一些国家代表也反对阿富汗罂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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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的建议。代表们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良好实绩举措”表示赞

赏，该举措将对已经根除或大量减少罂粟种植的省份予以奖励。 

71. 哥伦比亚代表提请注意本国在强制性和自愿根除非法作物方面取得的成

就。他指出，根据有关使用除草剂的环境条例，对非法作物实行了空中根除，

因为如美洲国家组织 近一项研究所承认，这项活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没有任

何危险。 

72. 关于司法合作，发言者强调了开展国际合作以配合各国就通过海路非法贩

运毒品所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这类合作实例包括协作举办培训研讨会，在海事

执法、海事工作组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合作开展联合调查。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73.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1 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其标题是“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

要性”（E/CN.7/2007/L.6/Rev.1），提案国是：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印度、

尼日利亚、挪威、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

案一）。 

74.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其标题是“阿富汗贩

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后续行动”（E/CN.7/2007/L.2/Rev.1），提案国

是阿富汗、阿塞拜疆、加拿大、克罗地亚、德国（代表欧洲联盟）、日本、约

旦、挪威、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土耳其和乌克兰。（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 号决议）。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处代表宣读一份财务说明，

说明的文本载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三。 

75.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加强对海地解决毒品问题的国

际支助”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18/Rev.1），其提案国是加拿大、德

国（代表欧洲联盟）、尼日利亚、秘鲁（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和多

哥。（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8 号决议）。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

处的一名代表宣读了一份财务说明，该财务说明的案文载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

件四。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后，麻委会主席宣读一份声明，吁请会员国考

虑向海地政府提供援助，包括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提供援助。古巴

代表重申本国政府支持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指出接受决

议中列入其执行以获得预算外资源为限的措辞并没有预先判断本国政府对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决议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11 号决议提到

的安排的立场。她还指出，本国代表团对通过的与该决议修订草案所设想活动

涉及经费问题有关的所有段落持保留态度，并请秘书处在麻委会未来届会上，

就联合国应急基金的状况提供及时信息。尼日利亚代表支持古巴代表的发言。 

76.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其标题是“利用毒品

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支持禁毒执法情报收集和业务工作以及趋势分析”，

提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埃及、危地马拉、日本、约旦、挪威、

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9 号决议）。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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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处代表宣读了一份财务说明，该财务说明的案文载

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五。古巴代表重申本国政府支持大会第 45/248 B 号决

议，并指出接受决议中列入其执行以获得预算外资源为限的措辞并没有预先判

断本国政府对大会第 41/213 号决议和第 42/211 号决议所提及安排的立场，本国

政府完全支持这些安排。她还指出，本国代表团对通过的与该决议修订草案所

设想活动涉及经费问题有关的所有段落持保留态度，并请秘书处在麻委会未来

届会上，就联合国应急基金的状况提供及时信息。尼日利亚代表支持古巴代表

的发言。 

77.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一项题为“对阿富汗

禁毒措施和方案的支持”的决议修订草案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其提案国

是阿富汗、加拿大、哥伦比亚、德国（代表欧洲联盟）、黎巴嫩、挪威、秘

鲁、俄罗斯联邦、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案

三）。在核准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尼日利亚代表指出，麻委会在今后届会上

应当考虑它获得的资源是如何利用的，特别是与全体委员会的工作有关。在核

准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后，麻委会主席作了发言，吁请会员国特别关注阿富汗的

局势，包括在建设和平委员会工作的范围内。 

78.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会会核准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其标题是“国际合作

防止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药物”(E/CN.7/2007/L.13/Rev.1)，提

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危地马拉、海地、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巴拿

马、巴拉圭、秘鲁、大韩民国、瑞士、泰国、突尼斯、乌克兰、乌拉圭、美国

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1 号决议。）在通过

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宣读了一份财务说明，该财务说明的

案文载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六。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后，古巴代表对通

过联合国机构和部门宣传专门性质的区域组织表示严重保留意见，并指出将来

古巴政府将反对提及这类区域组织的任何决议草案。古巴代表还重申本国政府

支持大会第 45/248 B 号决议，并指出接受决议中列入其执行以获得预算外资源

为限的措辞并没有预先判断本国政府对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决议

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11 号决议所提及安排的立场，本国政府完全支持这

些安排。她还指出，本国代表团对通过的与该决议修订草案所设想活动涉及经

费问题有关的所有段落持保留态度，并请秘书处在麻委会未来届会上，就联合

国应急基金的状况提供及时信息。尼日利亚代表支持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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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79. 在 3 月 12 日、13 日和 14 日第 1274、1276 和 1277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

了议程项目 7，其内容是：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80. 在审议项目 7 时，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E/INCB/2006/1）； 

 (b)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化学品：国际麻醉品管

制局 2006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E/INCB/2006/4）； 

 (c) 秘书处的说明，转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关

于一项促进使用类阿片止痛剂适当治疗疼痛的援助机制的联合报告

（E/CN.7/2007/CRP.2）。 

8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开场发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德国

（代表欧洲联盟）、泰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大韩民国、马来西亚、美

国、瑞士、尼日利亚、日本、玻利维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古巴。会上发

言的还有丹麦、荷兰、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观察员。欧洲委员会

和世卫组织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报告 

 
8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6 年报告，66指出报告第一章研究

了受国际管制药物的问题和无规范的市场。麻管局主席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

__________________ 

 6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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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药物的主要渠道，并强调出售国际管制药物的大多数网上销售点的经营是

违反国际标准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假药都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

麻管局主席还向麻委会通报了世卫组织和麻管局采取的联合行动，其目的是进

一步增加医用类阿片止痛剂的供应。麻委会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收到了获取受

管制药品方案的纲要，该纲要指明了受管制药物使用量不足的原因，并概述了

在许多国家为克服妨碍适当止消疼痛的障碍而应当开展的各项活动

（E/CN.7/2007/CRP.7）。 

83. 与会者感谢麻管局及其秘书处编写了 2006 年报告，其中综合说明了管制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前体的合法流动的 新趋势，以及非法使用和贩运这些物质

的新趋势，报告还审查了各国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 

84. 麻委会同麻管局一样关切受国际管制的物质在无规范的市场上的供应情

况，以及药品通过未经许可的互联网药店在网上的销售量不断增加的问题。制

造假药是破坏国家保健系统的犯罪行为，人们会因此而对药物管制系统失去信

任。引领打击假药全球行动的世卫组织邀请麻管局参与其国际医疗产品打假专

题小组。会上请各国政府充分关注麻管局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以缩小并 终消

除无规范的市场。 

85. 麻委会注意到了世卫组织和麻管局在确保医用阿片剂的供应方面进行的合

作，并鼓励各国政府继续努力消除妨碍供应用于减轻疼痛和痛苦的阿片剂的障

碍，同时防止其转入非法用途。法国代表表示感谢世卫组织和麻管局在关于受

管制药品方案的文件（E/CN.7/2007/CRP.2）中提供的信息，宣布 2007 年将为开

展该文件提出的方案提供财政捐助。此外，麻委会欢迎麻管局继续努力按照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67中各条文的要求，协助保持

用于医疗和科学用途的阿片剂原料在全球的供需平衡。会上提及了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34 号决议，其中强调有必要保持这种平衡。 

86. 会上强调必须遵守并充分执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这些条约是

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基础。促请尚未成为一项或多项国际条约缔约方的国家尽

快加入这些条约。据指出，各国政府应当履行麻管局的报告要求，及时提交资

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观察员告知麻委会，其政府不久将向秘书长交存

加入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

公约》68和 1988 年公约的文书，并将忠实执行这些公约的规定。 

87. 麻委会极其关切地注意到药物管制的总体情况，特别是阿富汗非法种

植、生产和贩运鸦片剂的情况有所增长。强调应当向阿富汗及其邻国和过境

国提供充足的支助，帮助它们打击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和源自阿富汗的毒品贩

运活动。 

88. 一些代表向麻委会通报了在解决药物滥用和毒品贩运问题上取得的显著进

展和成就。代表们还报告了其政府为减少非法药物供应和需求而正在执行的药

__________________ 

 6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68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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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制战略。已经缉获了大量药物，并且实行了改进药物管制的重要措施。 

89. 代表们还向麻委会通报了本国政府为执行麻管局在派团访问本国后提出的

建议而采取的行动。玻利维亚代表请麻管局继续就执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相关

事项与本国政府对话。他表示，本国政府对麻管局 2006 年报告将本国作为“特

别议题”处理感到失望。他指出，本国政府已经证明，通过执行协调一致的社

会政策并尊重人权，在药物管制和减少古柯树种植方面取得了成效。不过，玻

利维亚政府重申古柯叶作为一种文化权的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在今后无偏见地

举行对话的框架内考虑。在这方面，麻管局主席表示愿意随时举行对话。另一

位代表指出，在适用 1988 年公约的规定时，需要牢记土著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使

用古柯叶的传统形式。 

90. 一些代表指出，氯胺酮的滥用和贩运是本国关心的问题。他们欢迎麻管局

呼吁执行麻醉药品委员会题为“将氯胺酮列为受管制物质”的第 49/6 号决议，

麻委会在决议中吁请各会员国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考虑控制氯胺酮的使用，办

法是根据本国法律将氯胺酮列入受管制物质清单。 

91. 一些代表谈到毒品注射室问题，重申相信这些设施完全符合国际药物管制

公约的规定。他们指出，毒品注射室应当称作“受医疗监督的扩大服务设

施”，通过开设这些设施，本国政府已经成功地使有些人得以活下来，这些人

用其他方式—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是无法接触到的，而他们又需要帮助，因

此，开设这些设施是在履行《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69第 38 条所规定的国家

义务。另一位代表指出开设毒品注射室违背了 1961 年公约的文字和精神。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6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9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6 年关于 1988 年公约70第 12 条执

行情况的报告。主席告知麻委会，为响应麻醉药品委员会题为“推广对富含黄

樟素的精油的一致处理办法”的第 49/7 号决议，麻管局已经拟定了下述定义：

“黄樟素精油或富含黄樟素的精油系指含有黄樟素的任何混合物或天然产品，

其中所含的黄樟素可通过简单的适用手段加以利用或提取。”麻委会感谢麻管

局清晰而全面地概述前体合法贸易特别是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的合法贸易和

新转移趋势。 

93. 一些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关于前体的新立法和新的前体管制措施的 新情

况。 

94. 与会者赞赏地注意到麻管局对麻醉药品委员会题为“加强对用于制造合成

药物的前体化学品的管制制度”的第 49/3 号决议所作的回应。据认为，公布对

前体的合法需要量是确定货物是否合法的重要手段。吁请所有政府提交并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 

 69 同上，第 520 卷，第 7515 号。 

 70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7.X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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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需要量。还促请各国政府尽可能提供本国制造药物制剂合法需要量估计

数，以防止转用。 

95. 一些代表注意到了麻管局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的作用，该系统可用来快速

有效地交流合法国际贸易中每批货物的信息。 

96. 会上促请各国政府协助充实并参阅国际特别监视有限清单。指出由于贩运

分子利用替代物质进行非法毒品生产，因此继续需要对非管制物质进行监测。

麻委会还认识到工业界参与药物管制的重要性。 
 

3.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97. 在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题为“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

执行情况：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议程项目 7(a)。 

98. 为审议项目 7(a)，麻委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说明

（E/CN.7/2007/10 及 Add.1 和 2）。 

9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事务司司长和世卫组织观察员分别作了开场发

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纳米比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非洲国家组

成员）、比利时、日本、阿根廷、乌克兰、加拿大、大韩民国、美国、墨西

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联邦。荷兰和印度尼西亚的观

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将奥列巴文列入《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

附表一 
 
100. 麻委会收到了将奥列巴文列入 1961 年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

约的附表一的建议供其审议。该建议由秘书长 2006 年 10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发

送给各会员国征求意见。麻委会注意到，达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 58 条所规定的作出决定所需的多数票。 
 

(b) 将屈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从《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二转到附表三 
 
101. 麻委会收到了将屈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从《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

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供其审议。该建议由秘书长 2006 年 10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

发送给各会员国征求意见。麻委会注意到按照该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根据公约

第 2 条和第 3 条作出决定要求麻委会成员三分之二多数票。 

102. 除两位发言者外，所有发言者都表示其政府不能支持世卫组织提出的将屈

大麻酚及其立体异构体从 1971 年公约附表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发言者表示担

心，若按建议将屈大麻酚转入较宽松的制度，会对国家和国际管制造成种种问

题。他们认为世卫组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构成移动该物质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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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03. 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第 1277 次会议上，麻委会以 45 票对零票、零票弃权

决定将奥列巴文列入 1961 年公约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附表一。

有 8 位麻委会成员缺席。（决定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 号决定。） 

104.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不对世卫组织关于将屈大麻

酚及其立体异构体从《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二转到附表三的建议进行表

决。（决定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2 号决定。） 

105.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0 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正在使用

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的规定”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3/ 
Rev.1），其提案国是阿根廷、加拿大、克罗地亚、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列

支敦士登、瑞士、泰国和土耳其。（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2 号决议）。在通

过决议修订草案之前，秘书处代表宣读了一份财务说明，其文本载于本报告第

一部分附件七。 

106.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应对氯胺酮滥用和转移所构成的威

胁”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4/Rev.1），其提案国是阿根廷、奥地利、

玻利维亚、中国、埃及、德国（代表欧洲联盟）、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

挪威、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3 号决议）。 

107.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提高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质量和绩

效”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8/Rev.1），其提案国是阿尔及利亚、科特

迪瓦、克罗地亚、埃及、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印度、日本、约旦、黎巴

嫩、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秘鲁（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菲律

宾、大韩民国、泰国、乌克兰和越南。（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4 号决议）。

在通过决议草案之前，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宣读了一份财务说明，该财务说明的

案文载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八。古巴代表重申本国政府支持大会第 45/248 B
号决议，指出接受决议中列入其执行以获得预算外资源为限的措辞并没有预先

判断本国政府对大会第 41/213 号决议和第 42/211 号决议所提及安排的立场，本

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些安排。她还指出，本国代表团对通过的与该决议修订草案

所设想活动涉及经费问题有关的所有段落持保留态度，并请秘书处在麻委会未

来届会上，就联合国应急基金的状况提供及时信息。尼日利亚代表支持该发

言。 

108.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查明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前体来

源”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9/Rev.2），其提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根

廷、阿塞拜疆、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埃及、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印度、

日本、约旦、黎巴嫩、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挪威、秘鲁、塞尔维亚、

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5 号决议）。 

109.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促进在预防前体转用方面的合作”

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10/Rev.1），其提案国是澳大利亚、科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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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日本、约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瑞士、

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越南。（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6 号决议）。 

110.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题为“加强受管制药物进出口批件的安全

性”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7/L.17/Rev.1），其提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

根廷、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巴西、埃及、尼日利亚和瑞士。（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7 号决议）。 

111.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

其标题是“预防药物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其他物质的转

移”（E/CN.7/2007/L.7/Rev.1），其提案国是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厄

瓜多尔、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危地马拉、日本、约旦、黎巴嫩、墨西哥、

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大韩民国、塞尔维亚、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

兰和美国。（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0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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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112. 在 3 月 15 日第 1280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8，题为“对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为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

到了执行主任关于“为所有人争取发展、安全和正义”的报告（E/CN.7/2007/6-
E/CN.15/2007/14）。 

113.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司长作了开场发言。德国

（代表欧洲联盟）、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作了发言。非洲联盟委员会的观察员

也作了发言。 
 
审议情况 
 
114. 秘书处代表介绍了执行主任的报告，指出该报告概括了过去一年来在减少

需求、减少供应、司法协助、替代发展和打击洗钱等领域所做的工作。他重点

强调了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

委员会新建立的和维持中的伙伴关系。 

115. 发言者欢迎执行主任的报告（E/CN.7/2007/6-E/CN.15/2007/14）。还欢迎执

行主任当前为促进按成果管理从而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而实行的改革举

措。 

116. 发言者还赞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在统筹兼顾处理毒品和犯罪问题的

框架内精简自身的业务和活动所做的努力。强调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继

续采取平衡和统一的方式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同时对减少供求、执法活动和促

进公共健康给予应有的考虑。 

117. 发言中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需要将重点集中在其

核心职能上，而不是放在外围问题和联合国其他实体正在处理的问题上。 

118. 一位发言者特别赞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努力建设自身的能力，加强收

集、分析和传播相关信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同时认识到在收集数据特别是犯

罪数据方面任务艰巨。 

119. 非洲联盟委员会的观察员赞扬为加强法治、替代发展和尤其以《非洲加强

法治和刑事司法制度 2006-2010 年行动纲领》为基础的能力建设而在非洲建立

的区域伙伴关系。据指出，目前正在作出进一步努力，加强非洲联盟委员会与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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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麻委会作为其理事
机构的作用 
 
120. 在 3 月 15 日第 1280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题为“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毒品问题方案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议程

项目 9。为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战略的说明

（E/CN.7/2007/14-E/CN.15/2007/5）； 

 (b)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致性

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的说明（E/CN.7/2007/15-E/CN.15/2007/10）； 

 (c) 秘书长关于转交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

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的说明（A/61/583）。 

121. 麻委会主席作了开场发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司

司长也作了发言。德国（代表欧洲联盟）、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22. 秘书处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应当从更广泛的联合国改革进程角度，特别是

从力求通过实施按成果管理的办法加强问责制来认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战略。他感谢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与刑事司法和预防犯罪委员会主

席设立一个非正式小组，称作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及麻醉药品委员会主

席之友非正式小组，该小组进行了广泛协商，以求就 2008-2011 年战略达成共

识。关于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致性问题高级别

小组题为“一体行动，履行使命”的报告（A/61/583），该代表向麻委会通报

说，秘书长打算在一份说明中向大会提交该报告。 

123. 发言者欢迎 2008-2011 年战略，认为该战略作为一个工具，可用来进一步提

高捐助者信心、增强透明度并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引入以成果为导向的指

导方向。他们强调按照该战略调整所有规划文件非常重要，特别是战略框架和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两年期综合预算。一些发言者还强调必须将该战略纳入

战略框架，该战略构成联合国的主要政策指标，并且是拟订方案概算和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合并方案预算的基础。 

124. 一位发言者认为，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该战

略是朝着制订更有效对策打击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迈出的重要步骤。 

125. 注意到该战略全面并统筹兼顾地概述了办公室的活动，并将这些活动与具

体目标和成果联系起来；因此，它将促进执行按成果实施管理。指出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应在其比较优势和授权任务的基础上做更多优先事项，牢记自己

能够提供附加值的领域，设法恰当地组合规范、分析和业务各项职能。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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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是打击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国际公约的保管人，

其任务授权包括标准和规范及预防犯罪等领域。 

126. 一位代表感谢独立评价股帮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查明其优势以及有待

改进的领域。有与会者建议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以加强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有与会者提出了直接向执行主任报告的必

要性。 

127. 与会者表示支持当前有关项目周期管理的工作，这项工作将对改进项目设

计、监测、执行和评估作出很大贡献。 

128. 关于联合国全系统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题为“一体行动，履行使命”的

报告（A/61/583），指出当前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卫组织共同赞助艾滋

病规划署的框架内进行的协调可以为加强全系统一致性作出贡献。 

129. 据指出，通过不断协调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毒品方案和犯罪方案，并

由会员国提供适当指导，将可对执行主任的管理和业务改革工作提供补充。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30.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供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标题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

间的战略”（E/CN.7/2007/L.15/Rev.1），其提案国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

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

国、德国（代表欧洲联盟）、危地马拉、海地、日本、黎巴嫩、马来西亚、墨

西哥、摩洛哥 、纳米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巴拉圭、秘鲁、大韩民国、塞尔

维亚、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

其、乌克兰、美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

议草案四。）在通过决议修订草案之后，古巴代表作了发言，指出大会未曾就

方案内确定优先事项做出决定。 



 

  
 

73

 
E/2007/28/Rev.1

E/CN.7/2007/16/Rev.1

 
第九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131. 在 3 月 15 日第 1280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题为“行政和预算问题”的

议程项目 10。为了便于其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

算纲要的报告（E/CN.7/2007/12-E/CN.15/2007/15）；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
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纲要的报告（E/CN.7/2007/13-E/CN.15/2007/13）。 

132.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司司长作了介绍性发

言。麻委会主席也作了发言。发言的还有德国（代表欧洲联盟）、秘鲁（代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澳大利亚、黎巴嫩和美国代表。 
 

A. 审议情况 
 
133. 代表们对所预计的方案预算有所增加表示欢迎，认为这表明了对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工作的信任。德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建议 2008-2009 两年

期预算应以切合实际的收入估计数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落实预计增加预算

的能力为基础。虽然他对资金结余减少、捐助基础扩大表示欢迎，但鼓励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考虑按欧元计算其部分预算，以改善其财务管理。他还着重

强调，必须按照中期战略来编制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以便提出一项更

加注重成果的预算。另一位代表指出本国政府对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预计方案的

增加额大大低于其他区域的预计增加额表示关切。秘鲁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国家组发言，他对方案预算的预计增加表示欢迎，并且指出，所增加的很

大一部分资金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资助的费用分担安排有关。他还强调需

要按照中期战略编制预算。 

134. 关于资金问题，发言者注意到指定用途的和普通用途的自愿资金日益失

衡，经常预算的资金所占份额依然不大。一名代表请秘书处在编拟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同时提供从经常预算中所获资金不足的任

务授权的细节。他还要求继续以透明的方式向会员国提供普通用途资金使用细

节。另一名代表称赞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办事处提供实物捐助的国家，

不过也认为在麻委会通过的决议中使用“在可获得的预算外资源的范围内”一

语限制了这些决议的适当执行。美国代表大力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起

的管理举措并且称美国政府 2007 年普通用途捐款数额将保持不变。她强调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继续确保 高的效率和廉政，以便使会员国从其对该机构

的投资中获得 大的益处，并指出自愿资金增加是捐助者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信任的一个信号。 

135. 麻委会主席吁请所有会员国代表设法使本国在首都和常驻联合国总部代表

团的同事相信麻委会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工作的重视。他强调尽管毒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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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办公室全部资源中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的部分不足 1%，但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仍然是联合国的一项高度优先任务。他还吁请会员国寻找新

的和更好的方式来资助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活动。 

136. 管理司司长满意地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已经承认预算格式

有所改进，还注意到各会员国对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纲要的评论总体上

是积极的。针对会员国提出的关切，他强调说，特别是在普通用途基金的使用

上提高了效率，但也指出，已经快要达到进一步削减费用的限度。他指出，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

并预算纲要的报告（E/CN.7/2007/13-E/CN.15/2007/13）中告诫说，进一步采取

冻结职位或限制差旅等措施会有损于方案的执行。普通用途基金持续存在的收

支差距可以通过对外地办事处网络进一步实行强制节支的办法来弥补，但这种

节省有可能在业务上和政治上产生反效果。关于确定方案优先顺序的问题，他

解释说，在很大程度上，其决定因素是专用资金的高额度和有必要根据目前已

知的收入预测来确定方案预算。他还解释说，由于在维也纳以外支出的大部分

资金是美元，而欧元主要在维也纳支出，因此通过以欧元制订部分预算的办法

可能不会节省很多费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同设在维也纳的专门机构不

同，按大会要求必须以美元制订预算。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37.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修订草案，

标题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纲要”

（E/CN.7/2007/12-E/CN.15/2007/15，附件）。（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3 号

决议。）在通过该决议修订草案之后，尼日利亚代表作了发言，请就编制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纲要与会员国协商，并指出有关文件

应当篇幅可以控制，并在麻委会续会之前提供给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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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麻委会的工作安排 
 
138. 在 3 月 16 日第 1281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11，其内容如下： 

 “麻委会的工作安排： 

 “(a) 审议对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
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进行十年审查的时
间和做法； 

 “(b) 审议拟由麻委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的时间和主题。” 

139. 为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
数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
的实施情况进行总体评价的报告（E/CN.7/2007/7）。 

140. 麻委会主席、美国代表和意大利团结中心观察员作了发言。 
 
审议情况 
 
141. 麻委会主席在开场发言中指出，麻委会处理分项目 11(a)“审议对各国政府
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
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进行十年审查的时间和做法”所提及内容时，考虑了题为
“为实现到 2009 年确定在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方
面 所 取 得 的 进 展 这 一 目 标 而 应 采 取 的 措 施 ” 的 决 议 修 订 草 案
E/CN.7/2007/L.14/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2 号决议。）麻委会在该
决议中确定了审查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规定的目标和指标的
进展情况的时间表。关于分项目 11(b)“审议拟由麻委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的时
间和主题”，主席指出，麻委会在同一份决议修订草案中决定在 2009 年第五十
二届会议上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麻委会在 2008 年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将注意这
次高级别会议的安排。在这方面，主席忆及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同一次会议
上，麻委会核准了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其中包括一个题为“筹备麻
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的部长级会议部分”的项目（见下文第十一章）。 

142. 美国代表指出，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的专题辩论将侧重审查大会第二十届
特别会议所规定目标和指标的执行进展情况，届时麻委会应当对各次两年期报
告进行汇总审查，并在麻委会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之前确定“回顾年”的各
项标准。她欢迎执行主任关于麻委会第 49/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E/CN.7/2007/7），鼓励通过专家讨论继续进行对话，并指出在麻委会第五十
一届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应当举行一次政府间对话，以查明需要在哪些领域
进一步采取后续行动，会员国可以利用两年期报告和补充信息为这次对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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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在此基础上，会员国可以致力于拟订一项政治宣言，供麻委会 2009 年第
五十二届会议高级别会议考虑。她还指出，麻委会应当继续执行和评价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期间所做的承诺，并建议可以在麻委会 2014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
期间再进行一次五年审查，然后在麻委会 2019 年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进行一次
十年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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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43.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1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题为“麻委会第五十
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议程项目 12。为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第五十一届
会议临时议程草案（E/CN.7/2007/L.1/Add.5）。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44.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供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通过。（案文见第一章 B 节决定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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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145.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2 次会议上，麻委会审议了题为“通过麻委会第
五十届会议报告”的议程项目 14。报告员介绍了报告草稿（E/CN.7/2007/L.1 和
Add.1-10）。 

146.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第五十届会
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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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147.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7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五十届会
议。麻委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幕。在会议开幕式上向麻委会作了发言的有麻委会
主席、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以及苏丹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
的 77 国集团成员和中国）、纳米比亚代表（代表非洲国家组）、秘鲁代表（代
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德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和巴基斯坦观察员
（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亚洲国家组成员）。会上发言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团结
部部长、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兼国家药物管制与监督委员会主
席、越南公共安全部副部长和玻利维亚主管社会福利和受管制物质的副部长。
美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瑞士等国的代表也作了发
言。摩洛哥、也门、中国、布基纳法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
斯里兰卡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B. 出席情况 
 
148.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麻委会 47 个成员国的代表（有 5 个成员国未派代表出
席）。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代表以及政
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
报告第一部分附件一。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149.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
自 2000 年起，麻委会应在其当届会议结束时选出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
其在筹备麻委会常会和闭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使麻委会
可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毒品问题方案提供不间断的有效政策指导。 

150. 依照上述决定，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麻
委会在 2006 年 3 月 17 日其第四十九届会议结束之后，举行了第五十届会议的
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选举本届会议的主席、三名副主席和报告员。
在这次会议上，麻委会选出了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第二副主席和报告员。之
后，在分别于 2006 年 9 月 1 日和 10 月 4 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麻委会获
悉了被指定担任主席团其他职务的成员。 

151. 麻委会在 2007 年 3 月 12 日第 1273 次会议上核可了任命的第一副主席和第
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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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如下： 
 
经经 区域经 当经主席经成经 

主席 西欧及其他国家组 Hans Lundborg 
（瑞典） 

第一副主席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Eugenio María Curia 
（阿根廷） 

第二副主席 非洲国家组 Sayed Galal Eldin 
Elsayed Elamin 
（苏丹） 

第三副主席 亚洲国家组 Vongthep 
Arthakaivalvatee 
（泰国） 

经告经 东欧国家组 Oleh Herasymenko 
（乌克兰） 

 

153. 设立了一个由五个区域组各自的主席（印度、纳米比亚和秘鲁的代表以及
葡萄牙和塞尔维亚的观察员）以及苏丹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和德国代
表（代表欧洲联盟）组成的小组，协助麻委会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该小组连同
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共同构成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1 年 6 月 21 日第 1991/39 号决
议中所设想的扩大主席团。在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扩大主席团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和 15 日举行了会议，审议与工作安排有关的事项。 
 

D.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154. 在 2007 年 3 月 12 日第 1273 次会议上，麻委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其
临时议程（E/CN.7/2007/1），该临时议程系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第 2006/241 号决定，由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最后商定而成。该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经范经能部分 
 
 3. 专题辩论：前体化学品管制面临的新挑战： 

  (a) 就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摇头丸”、其他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的转移和贩运新趋势交流信息； 

  (b) 就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前体的转移和贩运新趋势交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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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
和指标的进展情况。 

 5.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6.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协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用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
划》。 

 7.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用
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经经经能部分 
 
 8. 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的政策指示。 

 9. 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问题方案和麻委会作为其理事
机构的作用。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 * * 
 
 11. 麻委会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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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审议对各国政府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进行十年审查
的时间和做法；   

  (b) 审议拟由麻委会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的时间和主题。 

 12. 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3. 其他事项。 

 14.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 
 

E. 文件 
 
155. 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收到的文件列于本报告第一部分附件九。 
 

F. 会议闭幕 
 
156. 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281 和 1282 次会议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

行主任、麻委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和纳米比亚（代表非洲国家组）、德国（代

表欧洲联盟）、秘鲁（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印度（代表亚洲国家

组）的代表和塞尔维亚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东欧国家组成员）以及美

国代表作了闭幕发言。 

157. 各位发言者表示赞赏扩大主席团和麻委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工作，并赞
赏秘书处的效率及其向麻委会提供支助的质量。特别提到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
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主席努力促成制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麻委会本届会议已核准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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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情况 
 
成员* 
 

阿尔及利亚 Taous Feroukhi, Abdelmalek Sayah, Salah Abdenouri, Thouraya 
Benmokrane, Anis Guen 

阿根廷  José Ramón Granero, Eugenio María Curia, Gabriel Abboud, Norma 
Vallejo, Lila Roldán Vázquez, Gabriel Eduardo Parini, Julio de Orue, 
Ariadna Viglione, Mariana Souto Zabaleta, Miguel Ángel Zacarías, 
Laura Jaccazio 

澳大利亚  Virginia Hart, Peter Shannon, John Herron, Cath Patterson, Craig Harris, 
Steve Allsop, David McGrath, Karen Price, Craig Lindsay, Warren Gray, 
Gaynor Shaw, Nicola Rosenblum, Peter Patmore, Geoff Zippel, Steve 
Morris, Brian Hartnett, Stephen Scott 

奥地利  Thomas Stelzer, Johann Fröhlich, Franz Pietsch, Bettina Kirnbauer, 
Fritz Zeder, Gerhard Stadler, Johanna Schopper, Ingrid Wörgötter, 
Dominik Habitzl, Raphael Bayer, Larissa Borovcnik, Sabine Haas, 
Wolfgang Pfneiszl, Claudia Rafling, Christian Kroschl, Heribert 
Stocker, Michael Scheibenreif, Johanna Weberhofer 

比利时  Philippe Nieuwenhuys, Patrick Laureys, Raymond Yans, Bernard 
Vandenbosch, Claude Gillard, Céline Romijn 

玻利维亚  Felipe Ladislao Cáceres García, Félix Barra Quispe, Horacio Bazoberry 
Otero, Luzmila Carpio, Angélica Navarro, Christian Inchauste Sandoval, 
María Lourdes Espinoza Patiño, Javier Loayza Barea, Julio Lázaro 
Mollinedo Claros, Thomas Albert Kruse, María Isabel Soriano, Froilán 
Castillo, Marcela Rodríguez, Alicia Muñoz Alá 

波斯尼亚和 Ivica Dronjíc, Nedžad Rajkovíc 
黑塞哥维那  

巴西   Celso Marcos Vieira de Souza, Paulo Roberto Yog de Miranda Uchoa, 
Carmen Lidia Richter Ribeiro Moura, Anisio Soares Vieira, Paulina 
Duarte, Kleber Pessoa de Melo, Pedro Gabriel Delgado, Francisco 
Cordeiro, Hugo Lazar, Eric do Val Lacerda Sogocio, Márcio Rebouças 

喀麦隆  Flore Ndembiyembe, Polycarp Loyu Suwun, Alioum Oumarou 

__________________ 
* 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塞内加尔、塔吉克斯坦和乌干达未派代表出席本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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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Beth Pieterson, Marie Gervais-Vidricaire, Carole Bouchard, Mark 
Richardson, Doug Ellerker, Mark Edwards, Terry Wood, David Nelson, 
Michel Perron, Leonard M. Blumenthal 

智利   Milenko Skoknic Tapia, María Teresa Chadwick Piñera, Rodrigo 
Espinosa Aguirre, María Soledad Weinstein M., Raúl Arellano Delgado, 
Irene Acevedo Albornoz, Hellmut Lagos Koller, Rodrigo Vattuone 
Garcés, Germán Ibarra, Sylvia Delgado Barrientos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Ciro Alfonso Arévalo Yepes, José Nicolás 
Rivas Zubiría, Jorge Alirio Barón Leguizamón, Carlos Albornoz 
Guerrero, Alba Rocío Rueda Gómez, Carlos Enrique Robledo Solano, 
Carlos Medina Ramírez, Héctor Hernando Bernal Contreras, Álvaro 
Enrique Ayala Meléndez, María Elena Romero, Julián Hipólito Pinto 
Galvis, Nestor Pongutá Puerto 

克罗地亚  Bernardica Juretić, Vladimir Matek, Biserka Bastijančić-Kokić, Dragica 
Katalinić, Ivana Halle, Darko Dundović, Vesna Baus, Dunja Sičaja, 
Igor Michael Antoljak, Sanja Mikulić, Lidija Vugrinec 

古巴   Urbano Pedraza Linares, Norma Goicochea Estenoz, José Pavón Cruz, 
Javier Sánchez Azcuy, Nilo E. Rodríguez Moral 

法国   François-Xavier Deniau, Didier Jayle, Jean-Pierre Vidon, Zacherie 
Gross, Gilles Leclair, Jean-Michel Colombani, François Poinsot, 
Chantal Gatignol, Eric Wiart, Raphael Trapp, Philippe Rio, Nathalie 
Richard, Stéphane Lucas, Chantal Dorléac, Michel Portal, Claude Paris, 
François Pellerin, Adrien Legrand 

德国   Sabine Bätzing, Peter Gottwald, Werner Sipp, Axel Kuechle, Martina 
Hackelberg, Albert Kern, Ulrike Drabeck, Kathleen Ordnung, Dietmar 
Moellmann, Gabriele Bering, Michaela Passlick, Annette Rohr, 
Winfried Kleinert, Natalie Bartelt, Herbert Bayer, Marion Gradowski, 
Josef Huenn, Dieter Potzel, Anton Meier, Christoph Klose, Petra 
Vozdecka, Marc-Oliver Heidkamp, Daniel Tabatabai, Marcus Roski 

危地马拉  Jorge Romeo Rivera Estrada, Manuel de J. Ramírez García, Luis 
Alberto Padilla Menéndez, Sandra Noriega Urizar, Sylvia Wohlers de 
Meie 

匈牙利  Katalin Felvinczi, Györgyi Martin Zanathy, Hanna Páva, Akos 
Topolanszky, Peter Katocs, Péter Portörö, Péter Katócs, Miklós Vízi, 
Hedvig Zajzon-Boruzs, Gyöngyvér Völgyes, Éva Müller, Brigitta 
Gyebnár, Balázs Molnár, Zoltán Márk Petres, Zsolt Bunford 

印度   Karunakaran Mohandas, K. C. Verma, Anup Kumar Mudgal, Narayana 
Murthy, R.K.S. Joshi, Smt Jagjit Pavadia, Shri Ajesh Kumar, P. V. 
Subba Rao, Shri R. K. Pand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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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 Fadahossein Maleki, Ali Asghar Soltanieh, Mohammad Bagher 
 共和国  Bahrami, Hamid Reza Hosseinabadi, Hamid Reza Rasekh, Ali Saryazdi, 

Seyed Mahdi Moghadasi, Rahim Saki, Hamid Reza Rafea Portehrani 

以色列   Haim Messing, Dan Ashbel, Ruth El-Roy, Riki Zimmer, Eli Ben-Tura, 
Eyal Bendor, Naftaly Goldshlager, Galit Ronen 

意大利  Paolo Ferrero, Gabriele De Ceglie, Carlo Gualdi, Fabio Cristiani, 
Alessandro Azzoni, Diego Petriccione, Nicola Antonio Laurelli, 
Giuseppe Finocchiaro, Alessandro Mastrogregori, Enrico Valvo, Guido 
Caldiron, Stefania Pizzolla, Francesco Piobbichi, Leopoldo Grosso, 
Silvia Zanone, Claudio Malknecht, Francesco Troja, Maria Pia Di Fazio, 
Giovanni Cangelosi, Alessandra De Angelis 

牙买加  Ann-Marie Barnes 

日本   Yukiya Amano, Shigeki Sumi, Hiroto Yoshimura, Kotaro Hara, Tomomi 
Nomura, Yukio Matsui, Teruyoshi Ehara, Kuniharu Akishino, Satomi 
Konno, Takashi Hashimoto, Satoshi Takeda, Yuichi Arima, Rieko 
Motouchi, Naoyuki Yasuda, Shota Kamishima 

老挝人民  Soubanh Srithirath, Kou Chansina, Phienphenh Pholsena 
 民主共和国   

黎巴嫩  Anwar Yahya, Bilal Kabalan, Michel Shakkour, Samia Ghazzaoui 
Tourbah 

马达加斯加 Clarah Andrianjaka 

马来西亚  Sabran Napiah, Mohd Arshad M. Hussain, Abang Wahab Abang Julai, 
Chez Chiang Kang, Tanasengran Sinnatambi, Jojie Samuel, Nor Azam 
Mohd Idrus, Yogeswary Markandoo, Cheryl Barr Kumarakulasinghe 

墨西哥  G. Hernández Salmerón, Armando Vivanco Castellanos, José Luis 
Herrera Esquivel, Mario Arzave Trujillo, Luis Bravo Román, Víctor 
Manuel Guisa Cruz, Eduardo Jaramillo, Ernesto Nava Sánchez, David 
Cortés Gallardo, Guillaume Michel Blin, Alberto Islas Torres 

缅甸   Khin Yi, Hkam Awng, Than Soe 

纳米比亚  Selma Ashipala-Musavyi, B. U. Katjiuongua, D. J. Tjipura, Penda 
Naanda, Bartholomeus Alfeus De Klerk 

尼日利亚  Ahmadu Giade, Olawale Malyegun, E. O. Oguntuyi, Ngozi Oguejiofor, 
Muazu Umaru, T. A. Arilesere, M. O. Alabi, K. L. Ekedede 

挪威   Anne-Sofie Trosdahl Oraug, Alf Bergesen, Torbjoern Brekke, Lars 
Meling, Jens Guslund, Anne Sagabraaten, Annicken Iversen, Ole 
Lundby, Trond H. Glomnes R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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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   Rómulo Pizarro, Carlos A. Higueras Ramos, Elvira Velásquez Rivas 
Plata, Luis Luna de la Cruz 

波兰   Piotr Jabłoński, Jaroslaw Strejczek, Lukasz Jedruszak, Piotr 
Szumowski, Magdalena Nogańska, Waldemar Krawczyk, Marcin 
Karnaś, Marcin Kołakowski, Magdalena Damiecka, Dominika Krois 

大韩民国  Sung-Hwan Kim, Byung-Ho Kim, Byung-Woo Moon, Joon-Myung 
   Lee, Tae-Ick Cho, Sang-Jeong Lee, Soon-Wook Hong, Seong-Hoon 

Kim, Yun-Sang Kim, Kwang-Yong Chung, Joo-Sung Jo, Chung-Ryong 
Byun 

俄罗斯联邦 Alexey A. Rogov, Victor V. Cherkesov, Alexander V. Fedorov, 
   Viatcheslav A. Ovechkin, Eugeny D. Dedkov, Andrey Y. Bellevich, 

Michail Y. Fonarev, Igor V. Mosin, Igor L. Smirnov, Alexander V. 
Fedulov, Olga V. Mirolyubova, Oleg V. Krylov, Andrey I. Tsibulsky, 
Igor I. Andreitshev, Natalya M. Nikolaeva, Sergey V. Tikhonenko, 
Alexander V. Mikhaylitsin, Tatiana A. Azhakina, Elena L. Mitrofanova, 
Eduard V. Lokotunin, Ernest V. Chernukhin, Julia A. Karagod, Vladimir 
A. Telegin, Alexey V. Terekhov, Olga V. Kantemirova 

沙特阿拉伯 Omar Mohamed Kurdi, Sultan bin Abdulaziz al-Angari, Mohamed bin 
Abdulaziz al-Fereih, Fahad bin Affas al-Otaibi, Abdullah bin Mohamed 
al-Sharqi, Dakhil al-Kathiri, Naif bin Obaid al-Harbi, Saad Mohamed 
el-Garni, Jamal Nasef, Saleh bin Fayhan al-Otaibi 

苏丹   Sayed Galal Eldin Elsayed Elamin, Hashim Ibrahim Fadul Mulla, 
Khalid Elsadig Elnaseih, Habib Ambashey Rahal, Kulong Manytuil 
Wijang 

瑞典   Hans Lundborg, Ralf Löfstedt, Tomas Hallberg, Göran Skagius, Sara 
Brandt-Hansen, Helena Rosén, Bengt-Gunnar Herrström, Anna-Klara 
Berglund, Steve Alm, Hanna Björkund, Louise Caroline Carnbring, 
Henrik Olin 

瑞士   Rudolf Schaller, Jörg Spieldenner, David Best, Diane Steber, Caroline 
Bodenschatz, Pia Weber, Caroline Bichet-Anthamatten, Barbara 
Walther, Pietro Fontana, Andrea Theiler 

泰国   Pithaya Jinawat, Adisak Panupong, Nadhapit Snidvongs, Bancha 
Bhantarangool, Boonruang Triruangworawat, Narangsant Phreerakij, 
Paisal Puangniyom, Chariya Sinpatananon, Vongthep Arthakaivalvatee, 
Mathurawee Wisuthakul, Apikit Ch. Rojprasert, Sritrakool Waeladee 

土耳其  Ahmet Ertay, Ayşe Asya, Fehmi Aydınlı, Sevim Evranosoğlu, Ali 
Gevenkiris, Ö. Faruk Mühürdar, ibrahim Bulduk, Mustafa Pınarcı, 
Adnan Özcan, ismail cetinba, Celal Türkmenoğlu, Ercan Uğurcan, 
Berrin Gürsoy, Nehir Ünel, Sibel Müderrisoğlu, Ceren Ser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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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V. Pidbolyachnyi, V. Bidniy, M. Khobzey, O. Herasymenko, I. Bashta, I. 
Grynenko, O. Ilnytskyi, A. Karnaukhova 

阿拉伯联合  Ali Mohd. Bakhit al-Shamsi, Hassan Rashed al-Shamsi, Khaled 
 酋长国   Saleh al-Kawari 

大不列颠及   Peter Storr, John MacGregor, Lesley Pallett, Jonathan Allen, Alison 
 北爱尔兰 Crocket, Gabriel Denver, Gerry Stimson, James Marmion, Phil 
 联合王国  Wiythe, Phillipa Rogers, Les Fiander, Mick Bispham, Olivia Preston, 
    Cheryl Eedes, Tony Buck, Martin French 
 
美利坚  Thomas Schweich, Christy McCampbell, George Glass, Richard 
 合众国  Baum, Christine Cline, Thomas Coony, Denise Curry, Charles Finfrock, 

Robert Gainer Lamar, Elizabeth Mackenzie, David J. McCann, Colin 
McIff, Laura McKechnie, Colleen Neville, Annie Pforzheimer, Virginia 
P. Prugh, Wayne Raabe, Christine A. Sannerud, Al Santos, Charlotte 
Sisson, June Sivilli, Howard Solomon, Brian A. Morales 

赞比亚  Alfonso Zulu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会员国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佛得角、中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捷克共和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

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加纳、希腊、海地、冰岛、印度尼西

亚、伊拉克、爱尔兰、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科威特、拉脱维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尔多瓦、蒙古、

黑山、摩洛哥、荷兰、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

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

顿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

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会员国 

 
教廷 
 
设有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实体 

 
巴勒斯坦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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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机构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研究机构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非洲联盟、亚非法律咨询组织、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盟委

员会、欧洲药物及药物依赖监测中心、欧洲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

际移民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研究院、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美洲国家组织 
 
设有常驻观察员办事处的其他实体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国际狮社协会、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

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扶轮社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跨国激

进党、国际崇德社 

特经咨商地位：非洲防治艾滋病行动组织、世界农村妇女协会、全球合作协

会、中东欧减少伤害网络、达卡阿赫萨尼亚使团、无毒品美国基金会、药物信

息组织、欧洲艾滋病治疗小组、欧洲妇女联合会、圣帕特里尼亚诺基金会、政

策研究学会、禁止吸毒和贩毒国际协会、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国际酗酒和吸

毒问题理事会、非政府组织预防药物滥用国际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意大利

团结中心、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会、导师基金会、德国妇女组织全国理事

会、开放社会学会、大同协会、救世军、世界治疗机构联合会 

名册 A：巴基斯坦农村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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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关于题为“为实现到 2009 年确定在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各项宣言和措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一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修
订草案*的财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4/Rev.1 执行部分第 2 和 6 段，麻醉药品委

员会将： 

 (a) 决定在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在 2008 年召开部长级会议，以留出更多时间对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科学、平衡和透

明的总体评价； 

 (b) 同意在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启动将于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举行

的高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 

3. 将在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范围内考虑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 
L.14/Rev.1 执行部分第 2 段所载规定相关资源要求。 

4. 关于执行部分第 6 段所载规定，达成的理解是拟于 2009 年举行的闭会期间

会议将不需要口译服务。 

5. 因此，不会因为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4/Rev.1 的通过而必需由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增拨经费。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14/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2 号决议。有

 关讨论见第三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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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关于题为“源自阿富汗的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后续 
行动”的决议修订草案*的财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2/Rev.1 执行部分第 5、7 和 8 段，麻醉药品

委员会将： 

 (a) 促请各会员国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并请有关国际组织推动

源自阿富汗的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及会议建

议的落实； 

 (b) 欢迎国际社会随时愿意支持资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巴

黎公约》项目新阶段，该新阶段是解决对海洛因贩运路线沿线供需的关切的一

项举措； 

 (c)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一

届会议上报告为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2/Rev.1，设想执行与促进落实

《莫斯科宣言》有关的活动将需要预算外资源 230,000 美元。应当注意到执行

《巴黎公约》举措第二阶段将需要预算外资源 2,698,100 美元。 

4. 至于执行部分第 8 段所载规定，相关实质性活动所需资源已经列入 2006-
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16 款“国际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工作方

案中。 

5. 提请麻委会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中的规

定，大会在该节中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

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还提请麻委会注意咨询委

员会关于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 a 第 67 段，咨询委员会在该

段中指出，在决议中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类似的措辞对于活动的执行

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努力避免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该用语。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2/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 号决议。有关

讨论见第三章 A 节。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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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关于题为“加强对海地解决毒品问题的国际支助”的决议修订草案*的财
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8/Rev.1 执行部分第 2 段，麻醉药品委员会

将吁请各会员国并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

下，加强旨在向海地政府提供技术支助和援助来支持其致力于打击非法药物贩

运及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举措和方案。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8/Rev.1，设想加强旨在向海地

政府提供技术支助和援助来支持其努力的举措和方案将需要额外预算外资源 350
万美元。其中，计划在 16 至 18 个月时期内开展的第一阶段活动共需经费 170
万美元。 

4. 因此，不会因为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8/Rev.1 的通过而必需由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增拨经费。 

5. 提请麻委会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中的规

定，大会在该节中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

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还提请麻委会注意咨询委

员会关于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 a 第 67 段，咨询委员会在该

段中指出，在决议中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类似的措辞对于活动的执行

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努力避免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该用语。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18/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8 号决议。有

关讨论见第五章 A 节。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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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关于题为“利用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支持禁毒执法情报收集和
业务工作以及趋势分析”的决议修订草案*的财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9/Rev.1 执行部分第 5 段，麻醉药品委员会

将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在可得到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继

续与有关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磋商，考虑到它们在该领域的特殊需要，制

定与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有关和有助于对非法制造和贩运毒品趋势进

行评估的技术援助方案。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9/Rev.1，设想为执行所要求的

培训活动将需要额外预算外资源 150,000 美元。 

4. 因此，不会因为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9/Rev.1 的通过而必需由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增拨经费。 

5. 提请麻委会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中的规

定，大会在该节中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

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还提请麻委会注意咨询委

员会关于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 a 第 67 段，咨询委员会在该

段中指出，在决议中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类似的措辞对于活动的执行

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努力避免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该用语。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19/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9 号决议。有

关讨论见第五章 A 节。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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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关于题为“国际合作防止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国际管制的合法 
药物”的决议修订草案*的财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3/Rev.1 执行部分第 5 段，麻醉药品委员会

将邀请在侦查与毒品有关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具有经验的会员国酌情同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在该办公室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根据请求向其

他会员国提供必要的设备、培训和援助。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3/Rev.1，执行部分第 5 段所载

规定的执行将导致需要提供由预算外资源供资的技术援助。 

4. 提请麻委会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中的规

定，大会在该节中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

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还提请麻委会注意咨询委

员会关于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 a 第 67 段，咨询委员会在该

段中指出，在决议中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类似的措辞对于活动的执行

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努力避免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该用语。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13/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11 号决议。有

关讨论见第五章 A 节。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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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关于题为“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员的规定”的
决议修订草案*的财务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3/Rev.1 执行部分第 3 和 4 段，麻醉药品委

员会将： 

 (a) 促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一致的形式公布有关信息，包括以电子方式

公布有关信息，从而确保传播此类信息并便利政府机构开展此项工作； 

 (b)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2007 年报告中向会员国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3/Rev.1，决议修订草案执行部分

第 3 段的执行将导致出版一份适用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

员的国家管辖权的报告，因此将产生经费问题。按照 2006-2007 年费率，出版

一份大约 100 页的报告按全部成本计所需经费估计包括翻译成六种语文的费用

74,000 美元和外部印刷费用 7,500 美元。不过，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已经表

示，翻译方面的需要可由机构内能力满足，前提是与该部协商确定文件提交和

处理的时限。至于印制方面的需要，将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经费范围内满足该额

外需要，实际费用将在 2006-2007 两年期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中汇报。 

4. 因此，不会因为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3/Rev.1 的通过而必需由 2006-
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增拨经费。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3/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2 号决议。有关

讨论见第五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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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关于题为“提高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质量和绩效”的决议修订草案*的财务
说明 
 
1. 本说明系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8 条作出。 

2. 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8/Rev.1 执行部分第 1-4 段，麻醉药品委员

会将： 

 (a) 建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支助各实验室的分析工作，具

体方法包括提供受管制物质的参考样本，在预算外资源范围内确定 佳做法和

各项准则，编写包括相关研究的标准方法手册，提供培训机会以及促进和推动

信息、材料和数据的交流； 

 (b)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助将实验室和科学支持纳入药物管

制框架，并协助利用分析数据作为全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例如作为毒品新趋

势预警系统的信息来源； 

 (c)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扩大其总体知识，并在预算外资源

范围内开展深入研究，以确定能力要求、培训需要和可以提供援助的其他领

域； 

 (d) 又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合作，注重药物分析实验

室（包括司法鉴定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酌情为能力建设制订项目建议，为

支持戒毒及毒理学提供服务，重点放在本决议所建议和要求的优先事项上。 

3. 若麻委会通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8/Rev.1，设想要执行执行部分第

1、3 和 4 段要求开展的活动，头两年将需要额外预算外资源 400,000 美元，以

便为下列方面提供经费：(a)向开展执行部分第 1 段所要求培训活动的协作实验

室提供研究金和物质支助（150,000 美元）；(b)按照执行部分第 3 和 4 段的要

求，扩大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总体知识，开展深入分析并制订新的方案

（250,000 美元）。为执行该方案，还需要额外的预算外资源用来开展具体项

目。 

4. 至于执行部分第 1 和 2 段，将利用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16 款“国

际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中次级方案 1“研究、分析和宣传”下可利

用资源提供有关的实质性支助。 

5. 因此，不会因为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8/Rev.1 的通过而必需由 2006-
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增拨经费。 

6. 提请麻委会注意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B 号决议第六节中的规

定，大会在该节中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

__________________ 
* 该决议修订草案原先编号为 E/CN.7/2007/L.8/Rev.1，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50/4 号决议。有关

讨论见第六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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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并重申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还提请麻委会注意咨询委

员会关于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第一次报告 a 第 67 段，咨询委员会在该

段中指出，在决议中使用“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或类似的措辞对于活动的执行

有负面影响；因此应努力避免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该用语。 

__________________ 
a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7 号》（A/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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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收到文件一览表 

 

文号 
经程 
经目 经经或经明 

E/CN.7/2007/1 2 临时议程、说明和拟议工作安排 

E/CN.7/2007/2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的第四次两年期报

告 

E/CN.7/2007/2/Add.1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减少毒品需求的

第四次定期报告 

E/CN.7/2007/2/Add.2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根

除非法药用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的第

四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7/2/Add.3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促进司法合作的

措施的第四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7/2/Add.4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打击苯丙胺类兴

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

划的第四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7/2/Add.5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前体管制的第四

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7/2/Add.6 4 执行主任关于世界毒品问题：打击洗钱活动的

第四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7/3 5(b) 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7/4 6(a) 秘书处关于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7/5 

 

6(a)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

行动的报告 

E/CN.7/2007/6 - 
E/CN.15/2007/14 

8 执行主任关于为所有人争取发展、安全和正

义：机遇与挑战的报告 

E/CN.7/2007/7  4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收集和使用与毒品有关的补充数

据和专门知识以支持会员国对大会第二十届特

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

总体评价的报告 

E/CN.7/2007/8 6(b)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替代发展，

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并适当注意环境保护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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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经程 
经目 经经或经明 

E/CN.7/2007/9  6(b) 执行主任关于《巴黎公约》举措的实施情况的

报告 

E/CN.7/2007/10 和 
Add.1 和 2 

7(a) 秘书处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说明 

E/CN.7/2007/11 

 

5(b) 执行主任关于扩大社区向药物滥用情况下的艾

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经血液传染疾病感染者提

供信息、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能力并加强

监测、评价和报告制度的报告 

E/CN.7/2007/12 - 
E/CN.15/2007/15 

10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纲要的报告 

E/CN.7/2007/13 - 
E/CN.15/2007/13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纲

要的报告 

E/CN.7/2007/14 - 
E/CN.15/2007/5 

9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
2011 年战略的说明 

E/CN.7/2007/15-
E/CN.15/2007/10 

 

9 秘书处关于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义援

助和环境领域的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的说明 

A/61/583  9 秘书长关于转交联合国全系统在发展、人道主

义援助和环境领域的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

报告的说明 

E/CN.7/2007/L.1 和

Add.1-10 
14 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草稿 

E/CN.7/2007/L.2/Rev.1 

 

6(b) 源自阿富汗的贩毒路线问题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的后续行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3/Rev.1 

 

7(d) 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接受治疗的旅行人

员的规定：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4/Rev.1 

 

7(d) 应对氯胺酮滥用和转移所构成的威胁：决议修

订草案 

E/CN.7/2007/L.5 

 

6 加强关于非法药物贩运和前体化学品转用的信

息系统：决议草案 

E/CN.7/2007/L.6/Rev.1 

 

6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供求平衡的必要

性：决议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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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经程 
经目 经经或经明 

E/CN.7/2007/L.7/Rev.1 

 

7(c) 预防药物前体和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其他物质的转移：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8/Rev.1 

 

7(c) 提高药物分析实验室的质量和绩效：决议修订

草案 

E/CN.7/2007/L.9/Rev.2 

 

7(d) 查明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前体来源：决议修订

草案 

E/CN.7/2007/L.10/Rev.1

 

7(c) 促进在预防前体转用方面的合作：决议修订草

案 

E/CN.7/2007/L.11  

 

6 利用特征分析支持禁毒执法情报收集和业务工

作：决议草案 

E/CN.7/2007/L.12/Rev.1

 

6 对阿富汗禁毒措施和方案的支持：决议修订草

案 

E/CN.7/2007/L.13/Rev.1 6 国际合作防止通过互联网非法分销受国际管制

的合法药物：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4/Rev.1

 

4 和 11 为实现到 2009 年确定在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

会议通过的各项宣言和措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这一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5/Rev.1

 

9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

间的战略：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7/L.16/Rev.1

 

5 改进会员国的吸毒问题数据收集工作以提高数

据的可靠性和所提供信息的可比性：决议修订

草案 

E/CN.7/2007/L.17/Rev.1

 

7(d) 加强受管制药物进出口批件的安全性：决议修

订草案 

E/CN.7/2007/L.18/Rev.1

 

6 加强对海地解决毒品问题的国际支助：决议修

订草案 

E/CN.7/2007/L.19/Rev.1

 

6 利用毒品特征鉴定和化学特征分析支持禁毒执

法 

情报收集和业务工作以及趋势分析：决议修订

草案 

E/CN.7/2007/CRP.1 4、5 和

6 
Reports b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drug control activities  

   



 

100  
 

E/2007/28/Rev.1 
E/CN.7/2007/16/Rev.1  

文号 
经程 
经目 经经或经明 

E/CN.7/2007/CRP.2 7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transmitting the Joint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on an assistance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adequate treatment of pain 
using opioid analgesics 

E/CN.7/2007/NGO/1 7(d) Statement submit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olice 
Association  



 

  
 

101

 
 
 
 
 
 
 
 
 
第二部分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报告 
 

（2007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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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1. 兹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通过的以

下决议，并注意依照大会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85 C 号决议采取的行动，大

会在该决议第十六节中授权麻委会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的方案

预算： 
 
第 50/14 号决议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 
 
 麻醉药品委员会， 

 行使大会 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85 C 号决议第十六节第 2 段所赋予本委

员会的行政和财务职能， 

 审议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的载有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

规划署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预算的报告71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

有关建议72， 

 1. 注意到除其他外，预算的依据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 7 月 25 日

第 2007/12 号决议核准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战略； 

 2. 还注意到预算与联合国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6 款73和第

28F 款74相统一； 

 3. 进一步注意到预算的重点是普通用途基金，预算还包括从特别用途捐

款中获得的特别用途基金和方案支助费用收入，以及经常预算资源； 

 4. 进一步注意到预算对普通用途基金和方案支助费用基金进行了明确区

分，并注意到预算使这些类别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得到统一，同时为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两项基金，即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和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维持单独的账户； 

 5. 核准 2008-2009 两年期普通用途基金的预计使用额，并请会员国提供

的捐款总额至少应为 20,434,000 美元； 

 

__________________ 

 71 E/CN.7/2007/17-E/CN.15/2007/18。 

 72 E/CN.7/2007/18-E/CN.15/2007/19。 

 73 A/62/6（Sect. 16）。 

 74 A/62/6（Sect. 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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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同意下文中所述的方案支助费用基金和特别用途基金估计额： 

 资源（千美元） 员额 
类别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2006-2007 年 2008-2009 年

普通用途基金     
员额 33 708.7 18 070.1 226 67
非员额 7 782.4 2 363.9 - -

特别用途基金 144 826.7 162 051.2 - -
方案支助费用基金 

员额 - 15 280.4 - 124
非员额 - 3 284.7 - -

外部执行机构 2 877.0 798.0 - -
合计 189 194.9 201 848.2 226 191

 
 7. 注意到上述资源预测估计额以可获得供资为前提； 

 8. 经执行主任虑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和大会关于方案

规划的相关决议，向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执行其任务时遇到的财务困难，并提供一份清单，列出五年

来因为缺乏资源，哪些决议没有得到执行； 

 9. 经经执行主任就下列事项向麻委会提交年度报告： 

 (a) 改进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财务状况包括外地办事处状况的方

式方法； 

 (b)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在 2008-2009 和 2010-2011 这两个两年

期内实施的方案和举措以及这些方案和举措如何体现联合国 2010-2011 年期间拟

议战略框架所反映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战略75； 

 10. 经一经经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详细说明，列出

过去三年内 13%方案支助费用方面给予捐助方的减免，并说明这类减免的理

由。 

__________________ 

 7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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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2. 麻委会在其 2007 年 11 月 27 日第 1283 次和 1284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行

政和预算问题”的议程项目 10。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该项目，使麻委会收到了下

列文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

算的报告（E/CN.7/2007/17-E/CN.15/2007/18）；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
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2007/18-E/CN.15/2007/19）。 

3. 在 11 月 27 日第 1283 次会议上，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就该议程项目作了介绍

性发言。苏丹代表（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 77 国集团成员和中国）、多米尼加

共和国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员）和葡萄

牙观察员（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在致开幕辞时提及了与该议

程项目有关的事项。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也就该议程项目

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4. 所有发言者都赞扬预算文件质量出色，并表示赞赏秘书处为向各代表团简

要介绍这些文件而作出的努力，并赞赏秘书处在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之前

提供的补充资料。代表们欢迎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E/CN.7/2007/17-
E/CN.15/2007/18），该预算在业务一级将毒品问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结合起

来，同时在其各自基金的管理方面保持其各自的特征。发言者表示赞赏为改进

预算格式而作出的努力。与以往两年期的预算相比，据认为 2008-2009 两年期

合并预算更为简洁，更便于使用。发言者请求在今后的预算文件中载列一个预

算术语汇编。 

5. 所有发言者都欢迎按预期成果编制预算法，指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有助于评估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方案的效果和活动的影响。发言者们呼吁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进一步制定客观、具体和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发言者们欢迎使合并预

算与联合国拟议方案预算第 16 和第 28F 款相统一以及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中期战略纳入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同时强调将该战略纳入 2010-2011 年

战略框架非常重要。 

6. 一些发言者欢迎记录和报告方案支助费用收入（以前被分类为普通用途基

金）作为单独类别的基金。据认为这是增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一种切实手段。 

7. 一些发言者赞赏地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独立评价股的工作，认为

该股可更多地参与总体评价进程，并且有必要与战略规划股建立强有力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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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葡萄牙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发言说，欧洲联盟期待听取独立评价股年度报

告中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以及项目周期管理方面培训的影响。 

8. 发言者们欢迎分配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外地办事处的资金的比率有所

改善，并就此注意到独立评价股和内部监督事务厅在外地办事处方面的调研结

果。苏丹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及中国发言指出，从独立评价股的报告来看，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并未真正适应外地办事处的演变、业务和增长。发言者促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满足有创意的外地办事处的需要方面更具响应性和主

动性，这些外地办事处正在做令人称道的工作，尽管存在着各种抑制因素。发

言者们赞同独立评价股关于外地办事处的建议，特别是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建

议。一名发言者指出，外地办事处应当能够在其业务上依赖更广泛的支助。 

9. 发言者们欢迎与上一两年期相比，工作方案增长了大约 15%，指出这主要

是由于特别用途自愿捐款的相应增加。不过，对指定用途基金的比重增加和普

通用途基金的减少表示了相当多的关切。这一趋势反映了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方案的信心日益增加，但却使该办公室得不到足够的普通用途基金。一些

发言者指出，拨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预算应当与其职能相称，因此呼吁

各捐助者增加其普通用途捐款，以便该办公室能够根据其任务授权更好地规划

和执行其活动。有发言者关切地注意到普通用途基金短缺对工作方案的前瞻性

规划和对人员编制产生的消极影响。还有发言者表示关切，对预算外资源以及

特别是指定用途供资的过度依赖已导致供资模式支离破碎、不可预测和受到制

约，从而限制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出战略决定的能力。多米尼加共和国

观察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发言指出，普通用途基金减少已对该区域

产生了后果，在巴巴多斯的区域办事处被关闭就是一个例子。一名发言者认

为，麻委会需要产生政治意愿来支助普通用途基金，并需要共同努力找到解决

供资状况的办法，建议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中期战略用作供资机制的基

础。 

10. 发言者们还指出，拨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经常预算资源仍然占联合

国经常预算总额的不到 1%，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核心活动应当由联合国

经常预算供资。一名发言者指出，经常预算资源的供资范围应当不只是限于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各理事机构、规范职能和行政。 

11. 一名发言者指出，虽然根据内部组织改革和联合国统一举措取得了进展，

但现行预算并未充分反映这些变化，外地办事处应当得到对业务职能的更多支

助。该发言者补充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被要求向会员国提供 2008-2009
两年期内由于这些改革而将发生的费用的详情。 

12. 一些发言者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采用一种费用分摊比率，确保联合

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基金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各自在普通用途共同费用中占到适当的相称比重。一名代表欢迎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为利用药物管制署基金增加的余额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拨出资源

用于支付 2008-2009 两年期内药物管制署基金服务终了和退休后债务的无供资

未付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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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些发言者请求就一些问题作出澄清，这些问题包括将药物管制署基金与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分开、75:25 的费用分摊比率以及员额的公平地

域分配。发言者还就征聘的冻结寻求澄清。一名发言者强调，虽然应当鼓励毒

品问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之间的协调，但为其中每一方案的基金保持单独的

账户非常重要。秘书处的一名代表确认，已采用毒品问题方案和犯罪问题方案

的费用分摊比率，以确保药物管制署基金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之

间公平分摊费用，该两项基金将单独核算。 

14. 一名发言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应当以透明和有效率的方式并经

与会员国协商后采取结构重组措施。多米尼加共和国观察员（代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组）和苏丹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请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特别是其业务部门的任何结构重组都应当经过与会员国协商并经会员国批

准后才可实施。上述国家组和集团呼吁执行主任确保这一进程考虑到每一区域

的需要和优先事项。 

15. 有发言者对以下事实表示关切，即拨给非洲和中东的特别用途基金减少了

9%，尽管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再警告说正在出现途经非洲将可卡因偷运至

欧洲的日益严重威胁。发言者请求各会员国增加其捐款以便扭转这一态势，同

时考虑到非洲联盟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行动计划（2007-2012 年）。一名发言者

在代表一个区域组发言时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后完成关于非洲毒品消

费趋势的研究。 

16. 一些发言者还对阿富汗鸦片生产骤增和与此相关的毒品贩运所构成的威胁

日益增加表示关切，这一问题不仅消极地影响该国的经济重建，而且还助长跨

国有组织犯罪，从而破坏阿富汗及其邻国和整个区域的稳定与安全。就此，苏

丹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请求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

议报告阿富汗鸦片生产增加的原因和后果。 

17. 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发言时指出，对付世界毒品

问题是其区域的一个优先事项，该区域各国尽管面临经济制约因素，但仍在向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财政和后勤支助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他促请主要

捐助者共同尽力支助这些努力。 

18. 发言者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在执行各项决议方面面临的财务困难的报告，提供一份列举过去五年期

间由于缺少资源而未予执行的所有决议的清单，并详细说明过去三年内 13%方

案支助费用方面给予捐助方的减免情况。还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提交年度报

告，说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包括其外地办事处的财务状况、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在 2008-2009 两年期和 2010-2011 两年期将执行的方案和举措以及这些

方案和举措遵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中期战略的情况。 

19. 一名发言者赞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亚洲和太平洋开展的工作，并请

会员国考虑支助执行技术合作活动，以解决有组织犯罪、苯丙胺类兴奋剂、腐

败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有发言者对替代发展方案的供资减少表示关切。 

20. 苏丹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回顾了 77 国集团和中国反对将

“在有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和“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这些短语列入决议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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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外，他请麻委会避免将此类短语列入其决议和决定，因为这种做法除其

他外违反了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决议和 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11 号决议，以及大会 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号决议 B 部分第六节，

其中大会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适当的大会主要委员

会”。该位代表表示 77 国集团和中国关切的是，使用这些短语会妨碍秘书长的

预算建议反映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任务授权相称的资源数额，会阻碍这

些任务授权得到充分、高效率和有成效的实施，从而导致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的经常预算拨款零增长，尽管毒品和犯罪问题方案一直在呈指数增长，并

自 1998 年以来已列入联合国的八个优先工作领域。该代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

国呼吁各会员国适当关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在决议和决定中使用此

类短语所表示的关切，特别是因为这些短语对执行活动和使用资源产生消极影

响。 

21. 一些发言者强调了即将对自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进行审

查的重要性。有发言者请求秘书处说明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中预留的资源数

额，以用于支助筹备麻醉药品委员会在 2008 年和相关的高级别会议部分在 2009
年进行的审查。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回答说，已在联合国经常预算第 16 款项下为

该审查安排了资源预算，第五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此进行审查。麻委会表示希望

在预算中编列充足的资源，用于筹备进程和定于在 2009 年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

议期间举行的麻委会高级别会议。 

22. 一名发言者指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世界毒品报告》等出版物应

当译成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23. 麻委会在其 2007 年 11 月 27 日第 1283 次和第 1284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决议草案（E/CN.7/ 
2007/17- E/CN.15/2007/18，附件四，第 2 段）。麻委会在其第 1284 次会议上通

过了经修订的该决议草案。在通过经修订的该决议草案时，有一项谅解，即在

该决议中和在关于议程项目 10“行政和预算事项”的审议过程中请执行主任提

供的补充信息将尽可能地载入拟提交麻委会审议的各份报告中。（关于案文，

见第一章，第 50/1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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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其他事项 
 
24. 麻委会在其 2007 年 11 月 27 日第 1284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其他事项”

的议程项目 13。主席以及玻利维亚、尼日利亚、挪威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作

了发言。葡萄牙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也作了发言。意大利团结中心的观察

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 第五十一届会议会期和其他安排 

 
25. 主席回顾，在 2007 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扩大主席团会议上，原则上商定麻

委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会期应当为五天，即应当为 2008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至 3
月 14 日星期五。主席还回顾，在 2007 年 11 月 26 日举行的扩大主席团会议

上，一致同意向麻委会提出以下建议，即根据 近在麻委会举行了为期五天的

届会时的做法，提交决议草案的暂定截止时间应当为届会第一天的正午，就第

五十一届会议而言即为 2008 年 3 月 10 日正午。 

26. 麻委会在审议提交决议草案的暂定截止时间时，吁请计划提交决议草案供

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的会员国尽可能早地这样做， 好是至少在届会开始前提

前一个月提交。 
 

2. 主题辩论 
 

27. 主席回顾，麻委会 2007 年 3 月第五十届会议决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题辩

论的专题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实现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

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2007 年 7 月 25 日第 2007/242
号决定中核可了该主题辩论专题。 

28. 主席提醒麻委会，在其于 2007 年 9 月 25 日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上和 2007
年 11 月 8 日举行的主题辩论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就载有关于主题辩论的实质

性和组织性安排的文件达成了一些一致意见，这将为各代表团 后审定为辩论

作出的安排奠定基础。会上就该文件达成了重要的总体协商一致，只有少数领

域需要予以进一步注意。这一工作将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之前的期间内完成。主

席还提醒麻委会，辩论应当是互动的、突出重点、由专家引导以及是实质性

的，由与会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构成其本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不发表任何国家声

明。 

29. 一些代表强调，第五十一届会议的主题辩论将具有某种特殊性，该特殊性

在于其将涵盖药物管制努力的各主要领域，并将为麻委会 2009 年第五十二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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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高级别部分奠定基础。就此，达成了以下协商一致意见，即主题辩论应当是

实质性的、具有前瞻性和侧重于政策制定，并应当为期两天。 

30. 意大利团结中心的观察员向麻委会简要介绍了非政府组织在落实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方面开展的工作。他表示希望麻委会使作为会员国伙伴的这些组

织能够在对自该特别会议举行以来取得的进展进行十年评估期间对麻委会的工

作作出贡献。 
 

3. 其他事项 
 

31. 葡萄牙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作了简短发言。她提到执行主任发给都灵市长

的一封信函，内容涉及都灵市政府正在讨论的毒品政策的某些方面；该信函已

张贴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上。她说，确定国际药物管制事项方面的政

策是麻委会的职责，并指出，应当如此表示反映个人观点的发言。挪威观察员

对她的发言表示支持。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32. 麻委会在其 2007 年 11 月 27 日第 1284 次会议上决定，其第五十一届会议

将为期五天，即从 2008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 

33. 麻委会还决定，在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举行之前，应当于 2008 年 3 月 7 日星

期五举行配有口译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使各代表团有机会就决议草案进行非正

式协商。 

34. 麻委会进一步决定，在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提交决议草案的暂定截止时间

为 2008 年 3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 

35. 麻委会进一步决定，其第五十一届会议上的主题辩论将为期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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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报告 
 
36. 麻委会在其 2007 年 11 月 28 日第 1285 次会议上通过了其第五十届会议续

会报告（ E/CN.7/2007/L.1/Add.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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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37.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和 28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其第五十届

会议续会。麻委会主席致了开幕辞。 
 

B. 出席情况 
 
38.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麻委会 46 个成员国的代表（7 个未派代表出席）。联合

国其他会员国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组织的代表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报告第二部分附件一。 
 

C. 文件 
 

 39. 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收到的文件列于本报告第二部分附件二。 
 
D. 第五十届会议闭幕 

 
40. 麻委会主席致了闭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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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情况 
 
成员* 
 

阿尔及利亚 Zohra Zerara  

阿根廷  Eugenio María Curia, Gabriel Parini 

澳大利亚  Peter Shannon, Gaynor Shaw, Nicola Rosenblum 

奥地利  Georg Locher, Anita Zielowski, Roland Linzatti, Thorsten Eder, 
Suranga Soysa 

比利时  Sibille de Cartier 

玻利维亚 Horacio Bazoberry, María Lourdes Espinoza Patiño, Julio Lázaro 
Mollinedo Claros 

巴西   Eduardo da Costa Farias, Márcio Rebouças 

加拿大  Marie Gervais-Vidricaire, Terry Wood, David Nelson 

智利   Eduardo Schott 

哥伦比亚  Rosso José Serrano Cadena, Ciro Alfonso Arévalo Yepes, Ruth Mery  
   Cano Aguillón, Julián Hipólito Pinto Galvis 

克罗地亚  Vesna Baus 

古巴   Norma Miguelina Goicochea Estenoz, Javier Enrique Sánchez Azcuy 

法国   Sylvain Guetaz, Alexandre Bisquerra 

德国   Peter Gottwald, Martina Hackelberg, Anton Meier, Sabrina Raatz 

危地马拉  Luis Alberto Padilla, Sandra Noriega, Sylvia Wohlers de Meie 

匈牙利  Györgyi Martin Zanathy, Zsolt Bunford 

印度   Sheel Kant Sharma, Ravi Kumar S. Joshi 

伊朗伊斯兰 Aliasghar Soltanieh, Rahim Saki 
 共和国 

以色列  Haim Messing, Dan Ashbel, Jakub Gregor 

意大利  Gabriele De Ceglie, Alessandro Azzoni 

__________________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喀麦隆、缅甸、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乌干达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未派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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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higeki Sumi, Naoyuki Yasuda, Shota Kamishima 

黎巴嫩  Ishaya el-Khoury, Hassan Farhat, Boutros Hachem, Georges Ghazale, 
Bilal Kabalan, Gulnar Hantas-Sinno 

马达加斯加 Rakotomalala Rolland Andriamiarana 

马来西亚  Dato’ Mohd Arshad M. Hussain, Jojie Samuel, Nor’ Azam Mohd Idrus 

墨西哥  Alejandro Díaz, Ulises Canchola Gutiérrez, Guillaume Michel Blin 

纳米比亚  Selma Ashipala-Musavyi, Pendapala A. Naanda 

尼日尔  Idrissa Daouda Karidio 

尼日利亚  Olawale Maiyegun, K. L. Ekedede, Daniel Ismaila, Mu’azu Umar, E. 
O. Oguntuyi 

挪威   Ole Lundby, Trond H. G. Rudi Peru Carlos Higueras Ramos, María 
Elvira Velásquez Rivas Plata 

波兰   Dominika Krois 

大韩民国  Kim Sung-hwan, Kim Byung-ho, Park Joon-yong, Chung Kwang-yong  

俄罗斯联邦 Alexey A. Rogov, Alexander V. Federov, Sergey P. Bulavin, Alexander 
V. Fedulov 

塞内加尔  Ahmadou Tall 

苏丹   Sayed Galal Eldin Elsayed Elamin, Kulong Manytuil Wijang Wour 

瑞典   Hans Lundborg, Jörgen Frotzler, Roza Nermany 

瑞士   David Best 

泰国   Vongthep Arthakaivalvatee 

土耳其  Sibel Müderrisoğlu 

乌克兰  Oleh Herasymenko, Antonina Karnaukhova 

大不列颠及  Alison Crocket 
 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美利坚  Geoffrey R. Pyatt, Soching Tsai, John Brandolino, Christine Cline,  
 合众国  Colleen Neville, Kathleen Pala, Stephanie Wickes 

赞比亚  Alfonso Zulu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会员国 
 
安哥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中国、哥斯达黎加、

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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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加纳、希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约旦、

科威特、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黑山、摩洛哥、荷兰、阿曼、

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突尼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成员国家 
 
教廷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亚非法律协商组织、欧盟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阿

拉伯国家联盟 
 
设有常驻观察员办事处的其他实体 
 
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

联合会、扶轮社国际 

特经咨商地位：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国际警察协会、

意大利团结中心、德意志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大同协会、古叙利亚普世联

盟、世界治疗机构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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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麻委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经程经目 经经或经明 

E/CN.7/2007/1/Add.1 2 �������������� 

E/CN.7/2007/17-
E/CN.15/2007/18 

10 �������������������2008-
2009���������� 

E/CN.7/2007/18-
E/CN.15/2007/19 

10 ���������������������������2008
-2009���������� 

E/CN.7/2007/L.1/Add.11-
Add.13 

14 ��������������� 

E/CN.7/2007/L.20  10 ��������������2008-2009������ 
���� 

 

 
 
 


